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1號

上  訴  人  張列夫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澤嘉律師

            黃祺安律師

被上訴人    王珈云  

訴訟代理人  鐘育儒律師

            蕭浚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

年11月13日本院嘉義簡易庭113年度嘉簡字第460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經本院合議庭於民國115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

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下開第2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

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24萬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8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及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80，餘由上訴人

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

　㈠上訴人起訴主張：

　⒈上訴人為嘉義縣民雄鄉正義路與富農路口「超級漢堡」店鋪

（下稱系爭店鋪）之場所經營者，被上訴人為上訴人所聘請

之工讀生，其於民國113年4月1日20時之工作期間，無其他

客人點餐，獨自使用煎鍋烹煮，因過量加油導致起火，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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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店鋪發生火災（下稱系爭火災事故），斯時在店外1公尺

處有兩位熟客，被上訴人認識他們卻未於第一時間求助，等

到火勢一發不可收拾才大喊求救，導致系爭店鋪如附表所示

物品（下爭系爭物品）全部損毁，經計算折舊後共受有新臺

幣（下同）237,950元之損害，另造成自113年4月1日起至同

年6月15日共65天無法營業、以每日淨利1,000元計算之營業

損失65,000元，共計302,950元。

　⒉系爭店鋪之工作性質不具特別之危險，非民法第191條之3規

範對象，被上訴人未說明上訴人設置何種工作物，如工作物

係指可移動之消防設施，則與民法第191條之規定不符。嘉

義縣消防局113年4月18日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下稱本件鑑

定書）已認定系爭火災事故之起火原因為「被上訴人炊煮不

慎引起火災」，被上訴人辯稱「雙口瓦斯爐及平底鍋底部已

堆積油垢」並非事實，亦未就上訴人於廚房堆積大量紙類易

燃物負舉證責任。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

上訴人賠償其損害。並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02,95

0元，及其中281,4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中21,550元自民事擴張

聲明暨反訴答辯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

　㈡於上訴審補充陳述：

　⒈被上訴人與第三人黎昱辰於113年3月1日至系爭店鋪應徵工

讀生，並於隔（2)日開始上班，接受近一個月（3月2日至3

月30日）訓練後，兩人皆表示可獨立作業，遂於同年月31日

18時至24時由被上訴人與第三人黎昱辰兩人獨立作業，當日

並無任何反應事項。另系爭店鋪原使用小型卡式瓦斯爐烹煮

食材，於113年1月初已改使用雙口瓦斯爐，並請三益峰瓦斯

行至系爭店鋪安裝桶裝瓦斯，平底鍋則係於113年2月28日所

購買使用，且上訴人於烹煮食材後均會對平底鍋予以清洗，

並將雙口瓦斯爐擦拭乾淨，距離系爭火災事故發生日，上開

雙口瓦斯爐與平底鍋僅使用時間不到3個月，不至於堆積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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垢，上訴人之廚房設備裝置並無管理不當之情。本件鑑定書

明確認定起火原因為被上訴人炊煮不慎引起，並排除其餘人

為縱火、電氣設備等因素，且食用油並非易燃液體，需經過

過度加熱至一定溫度之高溫才會起火燃燒，佐以原審證人即

嘉義縣消防局火災調查科技士洪文卿證稱「現場無油垢跡

證」及「鍋具燃燒時間比較久」等語，顯見起火原因係鍋具

燃燒，並非被上訴人所稱之油垢，足證系爭火災事故係被上

訴人欠缺其於廚房時應有之注意義務、不當操作油鍋造成乾

燒、爐火引燃鍋中熱油所導致，依本件案發時之當時情形，

被上訴人無不能注意之情事仍疏未注意，其有過失，原審判

決逕認現有事證不能證明被上訴人過失導致，有判決未盡調

查及違背經驗法則之違誤。

　⒉兩造間存有僱傭契約，被上訴人工作內容為餐廳內場工作，

職務本就包含獨立使用瓦斯爐與鍋具製作餐點，且鍋具使用

具有一定失火風險，被上訴人負有謹慎操作鍋具避免鍋具起

火及系爭店鋪失火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被上訴人使用鍋

具引發火災，當屬違反前開失火防免義務，被上訴人應舉證

證明該失火非可歸責於其所致。退步言，無論起火原因為被

上訴人烹飪不慎或油垢起火，被上訴人係於上班時間無人點

餐時，逾越其職務執行範圍擅自使用僱用人鍋具，並違反上

訴人「以少量食用油煎製肉排」之指示，於鍋壁極短之平底

鍋中過量添加食用油，進而引發火災，應認係可歸責於被上

訴人，故被上訴人係有過失以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提

供勞務，對上訴人構成加害給付，爰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

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此與前開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規定主張，請求擇一為有利上訴人之判決。

　⒊被上訴人對損害範圍及金額於原審皆未爭執，依法應視同自

認，依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規定，被上訴人不得於二審

程序中爭執。縱認被上訴人得於二審爭執，惟依火災案件具

有發生不可預期以及受損物品繁多之特性，衡諸常理，實難

期待能就受損物品之原始購買價值舉證之，上訴人既已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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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物品確受系爭火災事故損毀舉證，並提出其參考價值，倘

無法使鈞院形成損害額之心證，請求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

第2項酌定上訴人所受之損害額。

二、被上訴人則以下列情詞置辯，並引用原審所提書狀及陳述：

　㈠上訴人於113年4月1日20時許先行離開系爭店鋪，留被上訴

人在系爭店鋪內，被上訴人依上訴人指示於平底鍋上放置冷

凍漢堡肉排加熱，該肉排靜置於平底鍋上加熱期間，雙口瓦

斯爐之火苗沿著周圍堆積已久之油垢向上蔓延，隨即一發不

可收拾，更因上訴人在廚房內堆積大量紙類易燃物，導致火

勢急遽蔓延，再因上訴人違反消防法規未在廚房內設置任何

滅火器等消防設施，導致現場火勢無從遏止。被上訴人見火

勢發生，先將雙口瓦斯爐與瓦斯桶之閥門關掉，對外向在店

內用餐之上訴人兩位友人呼救，並趕緊到鄰近店家「翅炸

鍋」商借滅火器返回系爭店鋪，請店內在場客人向火源噴

灑，並隨即撥打119電話請求消防局到場撲滅火勢，本件火

災發生及火勢無法撲滅，係因上訴人未盡工作物所有人之注

意義務，及未盡危險製造人之注意義務所致，有證人黎昱辰

於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下稱嘉義地檢)及本院證述任職上訴

人處短短一個月即見聞上訴人之平底鍋起火達兩、三次等證

言可佐，並經上訴人於偵查中坦承從未清洗瓦斯爐與平底

鍋，後經嘉義地檢告以自身可能也涉及刑事失火罪責任時，

始一發不語後再改稱有清洗云云。

　㈡於上訴審補充陳述：

　⒈上訴人請求之基礎事實自原審至二審已有明顯不同，甚至互

為矛盾，不同意上訴人於二審追加依民法第227條為其請求

權基礎。

　⒉上訴人於原審從未主張被上訴人係未經指示擅煎肉排，僅主

張被上訴人係煎肉排時加油過多（被上訴人否認，且油多油

少都是正常烹煮行為，跟過失與否無關，且證人黎昱辰並證

稱油量都是上訴人添加，與工讀生無涉等語），卻於二審翻

異其詞，被上訴人當時只不過是上班一個月的工讀生，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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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均係依上訴人指示而為，不可能未經指示擅自煎肉排，

上訴人就侵權行為之描述反覆其詞，自始至終未能特定，且

無客觀事證加以佐證，無論上訴人主張債務不履行或侵權行

為，在上訴人已受領被上訴人勞務給付之客觀情狀下，被上

訴人有何給付不完全之情況，或有何未注意義務之過失行為

導致系爭火災事故之發生之客觀行為態樣，暨與其所稱損害

間之因果關係，均未見上訴人舉證證明，上訴人主張應由被

上訴人舉證證明非可歸責，顯然混淆舉證責任之分配。另依

本件鑑定書之「四、結論」所載及製作鑑定書之證人洪文卿

證言可知，無法判斷起火前之動態情狀，僅能就起火後之客

觀跡證做「起火位置」與「起火原因」之初步研判，甚至也

不敢百分之百肯定，所以僅能研判至「可能性較大」程度，

並非認定何人有不當炊煮行為，且本件鑑定書認火災之起火

處非瓦斯爐，而係瓦斯爐附近位置，無法判斷是上訴人主張

之「因被上訴人獨自使用鍋具，且在加油過程中因過量加油

導致火災」，或是被上訴人抗辯之「油垢起火」，本件鑑定

書所為鑑定結論並無法作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

　⒊原審從未就上訴人請求之損害項目與金額命兩造於言詞辯論

時表示意見，無所謂擬制自認之適用，且上訴人請求之損害

項目與數額係附隨於請求權基礎，被上訴人對上訴人請求權

基礎自始均有爭執，並於原審就上訴人之全部請求均爭執，

自包含損害範圍及金額之爭執，縱被上訴人於二審就上訴人

請求之損害項目與數額為爭執，亦僅為原攻擊防禦方法之補

充，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2、5、6款規定主張

之。就上訴人主張系爭物品之損害，不否認其中附表編號

1、2、4、14、16、21、22、24所示物品為上訴人所有，然

上訴人未提出購入之原始憑證，否認上訴人對該等物品品項

敘述、價值、購入、出廠年分及購買店家之記載，且該等物

品均已逾耐用年限而僅餘殘值；另就上開物品以外之其餘如

附表所示物品，否認於火災發生前有存放於系爭店鋪，及上

訴人對前開物品品項敘述、價值、購入、出廠年分/購買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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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記載，更主張前開物品均已逾耐用年限而僅餘殘值；且

依證人陳威宇證詞，附表編號28之物品所有權人為陳威宇，

而非上訴人所有。此外，否認系爭店鋪於火災前每日營業額

為4,000元、每日淨利為1,000元等語。

三、原審對於被上訴人之請求，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

服提起上訴，於本院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

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02,950

元，及其中281,4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中21,550元自民事擴張

聲明暨反訴答辯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件不爭執事項（本審卷第256至257頁，並依判決文字調

整）：

　㈠系爭店鋪所在1層樓鐵皮構造建築為訴外人曾美容所有，系

爭店鋪由上訴人承租經營，被上訴人為上訴人所聘請之工讀

生。系爭火災事故發生時，兩造間有僱傭契約存在。

　㈡被上訴人於113年4月1日20時許之工作期間，在系爭店鋪獨

自使用系爭店鋪西側中間折桌上瓦斯爐煎鍋烹煮，嗣發生系

爭火災事故。

　㈢系爭火災事故經嘉義縣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鑑定結論

為：系爭店鋪西側中間折桌上瓦斯爐附近位置為起火處，其

起火原因應以炊煮不慎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

　㈣系爭店鋪因系爭火災事故所致燒燬之物品，除鐵皮屋外，如

附表編號1、2、4、14、16、21、22、24所示物品，為上訴

人所有。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因有過失致發生系爭火災事故，至其受

有損害，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27條第2項等規定

(擇一主張)，請求被上訴人給付302,950元及其法定利息等

語，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究

者為：㈠被上訴人就系爭火災事故應否負損害賠償責任?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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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被上訴人應賠償之金額為何?等項。分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就系爭火災事故應否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系爭火災之起火處與起火原因，經嘉義縣消防局派員進行鑑

定，結果略以：「㈢、起火處研判：1、勘察現場『編號4超

級漢堡冷飲店』受燒情形，發現該店内東側擺放之冰箱、鋼

琴均受燒燬向西側倒下，顯示火流來自西側方向，檢視西側

牆面留有由前向後(北往南）火流痕跡，且鐵皮變形位於西

側牆面中間位置附近，另勘察上方鐵皮天花板西側牆面靠中

間屋頂鐵皮受燒變色嚴重，亦顯示火流來自西側牆面靠中間

位置附近方向。2、細察西側牆面靠中間位置附近，發現該

處地面留有掉落殘存瓦斯壚具及燒燬折桌鐵架，檢視比較後

發現爐架以左側受燒燬程度最為嚴重，爐體並沾有滅火器乾

粉痕跡，另發現門口遺留有使用過滅火器，顯示有初期滅火

情形，且該處火流留有向四周竄燒痕跡，離該處愈遠則愈趨

輕微。故研判火流來自西側靠中間瓦斯爐具附近位置。3、

逐層清理起火處附近，發現最上層為瓦斯爐具，次為燒燬折

桌鐵架、燒燬鍋具，最下層為未受燒水泥地板。清理後復舊

比對現場火流延燒路徑發現西側瓦斯爐架受燒燬程度最為嚴

重，附近物品受燒後呈現由該處向四周延燒之「/」線型火

流痕跡，另請現場工作員工「王珈云」(即被告)指認當時起

火爐具位置亦與火流延燒路徑勘察結果相吻合。4、綜合上

述並依現場燃燒後狀況、火流延燒路逕及現場工作員工、目

擊者「陳奕銘」談話筆錄，研判應以「編號4超級漢堡冷飲

店」西側中間折桌上瓦斯爐附近位置最先起火。」、「㈣、

起火原因研判：1、勘察本案鐵皮屋火災計有承租店家4戶受

燒損…火災發生前後並未發現可疑人物出入，而清理起火處

附近及地面，亦未發現有疑似縱火之器具或石油系促燃劑劇

烈燃燒痕跡…有關人為侵入破壞或詐領保險之縱火可能性應

可加以排除。2、次察起火處附近並未發現有電器設備使用

情形，且檢視附近配線亦未發現有短路痕跡，故有關電氣因

素引起火災之可能性亦可加以排除。3、細察清理起火處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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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之受燒毀瓦斯爐具、折桌與燒毁鍋具，該折桌鐵架靠左側

爐架處受燒燬嚴重，瓦斯桶開關、塑膠軟管及安全閥亦已燒

燬，而鋁製鍋具部分燒熔，檢視該鍋具内部，發現存有燒焦

炭化之食材殘跡，另再檢視瓦斯爐體亦發現沾有白色滅火器

乾粉，顯示該鍋爐、鍋具有使用跡象，且可能因烹煮食物不

慎起火後，以滅火器噴灑滅火。據此訪談…員工「王珈云」

火災發生當下店內情形，依渠述：『我正在爐具上工作時，

旁邊的油垢不慎引火燃燒，立即使用濕毛巾撲滅火勢，但無

法有效，造成燃燒並打119報案，並到旁邊店家借滅火器，

請客人使用後即避難』；渠說法正與勘察後分析一致，對照

另一關係人「陳奕銘」談話筆錄亦述及『…（編號4)建築物

内人員有在營運，並有人初期滅火因火勢擴大無法控制』；

是以，相關勘察與訪談查證均吻合，且請店内人員指出烹煮

食材位置亦與現場勘察跡證位置相同，爰本案研判起火原因

應以該店内員工炊煮不慎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結

論：…起火於上該址承租商店『編號4超級漢堡冷飲店』西

側中間折桌上瓦斯爐附近位置為起火處，其起火原因應以炊

煮不慎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等語，有本件鑑定書在卷

可憑(見原審卷第60至62頁)。參以本件參與火災事故鑑定之

嘉義縣消防局火災調查科技士洪文卿於原審時結稱：我有到

系爭火災事故現場勘查，當時只能夠確定起火原因是因炊煮

不慎，因為確實有炊煮，鍋具上有殘留碳化物，爐底鍋具沒

有很完整，顯示鍋具確實燃燒比較久，且該處有使用滅火

器，有殘留殘渣，所以起火處在該處；因為已經燃燒完，無

法判斷是油鍋或是旁邊油垢起火等語(見原審卷第207至208

頁)。足見系爭火災事故之起火處為系爭店鋪西側中間折桌

上瓦斯爐附近位置，往外延燒，起火原因為炊煮不慎引起。

　⒉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受僱於上

訴人，其於系爭火災事故發生前之工作期間，在系爭店鋪獨

自使用系爭店鋪西側中間折桌上瓦斯爐煎鍋烹煮，嗣發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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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火災事故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詳不爭執事項㈠㈡)。本

院審酌瓦斯爐火乃從事餐飲人員烹煮、加熱食物所經常使用

之器具，亦為一般人日常生活常會使用，於吾人之生活經驗

中，使用瓦斯爐時應隨時注意爐火大小，使用過程中應隨時

在側或以適當之監控方式觀察有無異常狀況，以避免不慎引

發火災，此為使用瓦斯爐具所普遍具備之一般常識。然被上

訴人既受僱於上訴人從事餐飲製作工作，於進行瓦斯爐煎鍋

烹煮竟未能即時注意火勢，並火勢初期及時撲滅，導致火勢

擴大延燒，由此足認被上訴人未確保瓦斯爐火之使用異常狀

況，顯然欠缺一般人用火烹飪食物時應盡之注意義務，而被

上訴人若能注意前述義務，自能避免系爭火災事故之發生，

足見系爭火災事故係因被上訴人之過失所致，且系爭店鋪內

之物品因系爭火災事故受損之事實，與被上訴人之過失行為

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故被上訴人就其過失行為造成上訴

人所受之損害，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⒊被上訴人雖辯稱系爭火災事故之起火原因係因火苗沿雙口瓦

斯爐旁之油垢向上蔓延燃燒，而一發不可收拾所致等語。證

人黎昱辰雖於本院結證：我在113年2月底至113年4月1日

間，在系爭店鋪工作，內容為依老闆(即上訴人)指示煎肉

排，送餐點給顧客，我跟被上訴人是輪班；在本件火災發生

前，我曾經煎肉排到一半，火從平底鍋外圍竄上來，在平底

鍋外附著油垢燃燒，我問老闆應該怎麼辦，他說不要管它，

放著會自己熄掉，我就放著，火就熄掉了，之後我就繼續

煮，我記得有2至3次；火苗是小小的，大約手掌大，在平底

鍋的某一個點，放一會火就不見；我下班時已經不營業，我

把平底鍋放著就走，關店是老闆的工作，我認為上訴人沒清

洗是因為平底鍋與雙口瓦斯爐一直看起來很髒，我上班時沒

看到上訴人清洗，隔天上班一樣髒，所以我覺得他沒洗；我

不確定平底鍋髒的地方是否容易著火，但火是沿著髒的地方

燒起來，過一陣子就熄滅，不會馬上等語(見本審卷第292至

295、300、305至306頁)，可見證人黎昱辰於系爭火災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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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任職在系爭店鋪，並有使用雙口瓦斯爐、平底鍋從事肉

排煎煮工作，任職期間有發生煎煮過程發生平底鍋起火之情

形，然證人黎昱辰亦證稱其在系爭火災事故發生時未在場，

係接獲被上訴人通知才到場，到場時火已經大到無法靠近等

語(見本審卷第296、301頁)，足見證人黎昱辰並未親見系爭

火災發生之原因及經過，其對是否係因火苗沿雙口瓦斯爐旁

之油垢向上蔓延燃燒等情不知情，亦不知被上訴人於使用平

底鍋、雙口瓦斯爐煎煮之過程，是難僅憑其證詞而為認定系

爭火災事故係因雙口瓦斯爐旁之油垢向上蔓延燃燒所致，而

為有利被上訴人之認定。況參以證人黎昱辰之證述，於任職

期間雖有2至3次發生平底鍋外油垢起火之情形，然均能在妥

適處理下自然熄滅而未釀出火災事故，益徵在使用爐具時詳

加注意並為及時處理，即可避免火災發生，且足證明被上訴

人未盡注意之過失，於烹煮過程不慎致系爭火災事故之發

生。至被上訴人復辯稱系爭火災事故經鑑定無法判斷是「因

被上訴人獨自使用鍋具，且在加油過程中因過量加油導致火

災」或是「油垢起火」所致等語。然本件鑑定書及證人洪文

卿之證述，均可知起火原因係因炊煮不慎引起火災，而於系

爭火災事故發生前，係為被上訴人使用瓦斯爐煎鍋烹煮，足

認被上訴人確實因使用瓦斯爐煎鍋烹煮不慎引起火災，而有

過失。是被上訴人前開所辯，應不足採。

  ⒋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對於系爭火災事故之發生，具有過失，

且其過失行為與系爭店鋪內受火燒毀損之物品間，具有相當

因果關係，故被上訴人就其過失行為造成系爭店鋪內物品所

受之損害，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㈡被上訴人應賠償之金額為何?

　⒈按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

少之價額；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

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

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

為所失利益，民法第196條及第216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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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侵權行為而受損害，請求金錢賠償，其有市價者，應以請

求時或起訴時之市價為準。蓋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

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並非「原來狀態」，而係「應有狀

態」，應將損害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考慮在內。故其價格

應以加害人應為給付之時為準，被害人請求賠償時，加害人

即有給付之義務，算定被害物價格時，應以起訴時之市價為

準，被害人於起訴前已曾為請求者，以請求時之市價為準。

惟被害人如能證明在請求或起訴前有具體事實，可以獲得較

高之交換價格者，應以該較高之價格為準(最高法院96年度

台上字第172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又關於損害賠償之數

額，固應視其實際所受損害之程度以定其標準。惟倘在損害

已經被證明，而損害額有不能證明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

形，為避免被害人因訴訟上舉證困難而使其實體法上損害賠

償權利難以實現，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

額，以兼顧當事人實體權利與程序利益之保護，此觀民事訴

訟法第222條第2項之規定及其立法理由自明(最高法院101年

度台上字第1452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且前開條項之規

定，性質上乃證明度之降低，而非純屬法官之裁量權，負舉

證責任之當事人仍應在客觀上可能之範圍內提出證據，俾法

院得本於當事人所主張一定根據之事實，綜合全辯論意旨，

依照經驗法則及相當性原則就損害額為適當之酌定。因此，

主張損害賠償之當事人，對於他造就事實有所爭執時，仍負

有一定之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58號裁判要

旨同此見解)。

　⒉查系爭店鋪為上訴人所承租經營(詳不爭執事項㈠)，又系爭

店鋪因被上訴人之過失失火而燒燬，故上訴人自得就其所受

損害請求被上訴人賠償。

　⒊上訴人主張系爭店鋪內有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物品，因系爭

火災事故而燒毀，經計算折舊後共受有237,950元之損害等

語。被上訴人雖不否認系爭店鋪內有如附表編號1、2、4、1

4、16、21、22、24所示上訴人所有之物品(詳不爭執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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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然否認有除前開附表編號所示之物以外之物品遭燒

毀，且爭執其價值、購入、出廠年分等。然系爭火災事故係

一突發事故，往往令現場物品付之一炬，使受損害部分之物

品原形無法保存，且衡之社會常情，一般人購買家具或生活

用品，鮮有歷年逐一保留購買憑證，況縱有保留，亦已隨火

災事故焚燬殆盡，自難苛令被害人於災後提出完整之損害證

明。而系爭店鋪確實為上訴人所經營，且由證人黎昱辰及陳

威宇於本院之證述(見本審卷第296至298、340、343至346

頁)、系爭店鋪於系爭火災事故發生前、後之現場照片(見原

審卷第17至23、163至166頁，本審卷第133、141、145、14

9、157、179、187、203頁)，可認系爭店鋪內如附表編號1

至16、18至27、34至36所示之物遭燒毀，上訴人確實因系爭

火災事故受有損害。衡以系爭店鋪係販賣漢堡、飲料等食

品，其店內有如前開物品、食材、零錢、鈔票及布置裝潢，

亦屬合理。本院審酌上訴人確實因系爭火災事故受有損害，

然失火事件之賠償，因現場經由火燒之破壞，就失火前物品

之種類、形式、數量實難加以嚴謹之掌握，就損害賠償之內

容，其舉證實受相當限制，是於本事件中上訴人已證明受有

損害，惟就數額無法明確證明，且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並參

酌上訴人所列如附表各編號所示物品之現值(已計算折舊)，

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核認系爭店鋪內物品之

損害金額為19萬元為適當。

　⒋上訴人另主張因系爭火災事故，造成自113年4月1日起至同

年6月15日共65天無法營業、每日淨利1,000元計算之營業損

失65,000元等語，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查上訴人就其主張

未提出證據證明其營業損失之證據，依前開說明，主張損害

賠償之當事人即上訴人，對於他造即被上訴人就前開事實有

所爭執時，仍負有一定之舉證責任。然上訴人係經營系爭店

鋪，衡情確實因系爭火災事故而無法經營，自受有營業損

失，然其損害額有不能證明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本

院自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是本院審酌系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二頁



爭店鋪開設於中正大學旁，販賣漢堡飲料餐點為主，消費族

群以附近居民、學生為主，且上訴人主張無法營業之時間，

與大學學期結束時間大致相符，衡諸社會常情，認系爭店鋪

自113年4月1日起至同年6月15日止之營業損失應以5萬元為

適當。

　⒌據上，上訴人之損害額為24萬元（計算式：19萬元+5萬

元），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4萬元，為有理由，上訴人

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㈢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

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

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

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

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起訴請求被上訴人

賠償上開損害而未獲給付，上訴人自得依上開規定，請求被

上訴人加付遲延利息。從而，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6月8日（見原審卷第121頁送達

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上訴人

給付24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上訴人翌日即113年6月

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應予准許。

原審駁回上訴人24萬元部分之請求，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

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原審駁回上

訴人上開准許以外之請求，核無違誤，上訴意旨就此部分，

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

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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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明。

八、訴訟費用裁判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林中如

　　　　　　　　　　　　　　　　　法　官　張佐榕

　　　　　　　　　　　　　　　　　法　官  陳威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書記官　陳雪鈴

附表：

編號 品名 現值(原價) 購入年份

1 RITA直立式鋼琴*1 5萬元(原價18萬） 2015年

2 皮製單人沙發*1 8,000元(原價2萬） 2019年

3 喜特麗雙口瓦斯快速爐具*1、

妙管家X600型快速單口瓦斯爐*3

5,000元(原價6,770元) 2021年

4 瓦斯桶及瓦斯 1,650元（瓦斯鋼瓶押金1,600

元、瓦斯500元）

2024年

5 可口可樂營業類480L冰箱*1 1萬元(原價2萬元） 2021年

6 東元189L雙門冰箱*1 8,000元（原價11,000元） 2021年

7 禾聯200L臥式冷凍櫃 *1 8,000元（原價9,300元） 2021年

8 禾聯92L冰箱（冷藏酒櫃）*1 7,000元（原價7,500元） 2021年

9 220V商業用10L電炸油鍋*1

電壓牽線費

4,000元（原價2500元、改電壓

牵線費2,500元）

2021年

10 PANASONIC營業用高功率27L微波爐*1 6,000元（原價7,000元） 2021年

11 保温加熱漢堡烤箱20L(110V) *1 2,000元（原價3,000元) 2021年

12 營業櫃檯*2 1萬元（原價21,550元） 2021年

13 ACER宏碁14吋筆記型電腦 5,000元（原價22,000元) 2019年

14 電腦與監視器主機（華碩六核心）*1 5,000元（原價19,000元) 2020年

15 PAN0監視鏡頭(1080P)*1 500元(原價800元) 2021年

16 華碩27型監視螢幕*1 2,500元（原價4,900元) 2021年

17 蘋果第五代平板電腦(Ipad Pro 11吋

256GB)*1

18,000元（原價34,900元） 2023年

18 特力屋青蘋果色3尺雙層鐵床組*2 共7,000元（原價共13,000元） 2021年

19 摺疊木桌(3X3尺)*4 共3,600元（原價共6,000元） 2021年

20 IKEA木頭工作桌(160cmX80cm)*2 共2,400元（原價共9,600元）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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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迪卡儂白色露營餐桌(120cmX60cm)*3 共2,100元（原價共3,600元) 2022年

22 塑膠椅子*15 共1,200元（原價共1,500元) 2022年

23 白橡木曲線木椅* 4 共2,000元（原價共6,000元） 2022年

24 特力屋紅色地毯(210cmX260cm)*1 1,500元（原價2,100元） 2021年

25 食材肉類（品項：漢堡排【牛肉、豬

肉、雞肉】、培根片、大熱狗）

5,000元(每天叫貨，高全食品金

額約2000元，存量3天)

26 其他食材及雜項(品項：牛排醬、起

士、漢堡麵包、番蘇醫、粗立胡椒、

玉米醬、玉米粉、已完成飲料*60、椰

果醬、茶包、仙草鐵罐、漢堡包裝紙*

20、麥當勞紙袋*150、糖、紅酒威士

忌、伏特加、琴酒） 

1萬元

27 INPHIC工業級手動飲料封膜機*1 6,000元（原價8,500元） 2021年

28 微電腦全自動飲料封膜機*1 2萬元（原價32,000元) 2021年

29 店内鈔票 1,000元(至少有1,000元以上百

元鈔，僅請求最低額度)

30 店内零錢  2,500 元(分類綜合錢盤，當日

零錢盒50元、10元、5元、1元之

七成滿，價值約4,000元)

31 擺設用球鞋：喬丹12代籃球鞋*1、ADI

DAS藍球鞋*1

共4,000元（喬丹球鞋原價3,600

元、ADIDAS球鞋原價2,200元

32 迪卡儂黑色防風厚版運動外套*1 1,000 元 2024年

33 DJIMINI3無人機*1 3,000元（原價9,500元） 2022年

34 德旺落地單槓架健身器材*1 3,000元（原價18,000 元) 2021年

35 戶外遮雨棚廣告(300cmX60cm鐵架、

紅色帆布雨棚）*1

1萬元  2022年

36 綠色人工草皮(100cmXI00cm)*6  共2,000元（原 價共3,000元)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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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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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1號
上  訴  人  張列夫  








訴訟代理人  陳澤嘉律師
            黃祺安律師
被上訴人    王珈云  
訴訟代理人  鐘育儒律師
            蕭浚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13日本院嘉義簡易庭113年度嘉簡字第46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合議庭於民國115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下開第2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24萬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及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80，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
　㈠上訴人起訴主張：
　⒈上訴人為嘉義縣民雄鄉正義路與富農路口「超級漢堡」店鋪（下稱系爭店鋪）之場所經營者，被上訴人為上訴人所聘請之工讀生，其於民國113年4月1日20時之工作期間，無其他客人點餐，獨自使用煎鍋烹煮，因過量加油導致起火，致系爭店鋪發生火災（下稱系爭火災事故），斯時在店外1公尺處有兩位熟客，被上訴人認識他們卻未於第一時間求助，等到火勢一發不可收拾才大喊求救，導致系爭店鋪如附表所示物品（下爭系爭物品）全部損毁，經計算折舊後共受有新臺幣（下同）237,950元之損害，另造成自113年4月1日起至同年6月15日共65天無法營業、以每日淨利1,000元計算之營業損失65,000元，共計302,950元。
　⒉系爭店鋪之工作性質不具特別之危險，非民法第191條之3規範對象，被上訴人未說明上訴人設置何種工作物，如工作物係指可移動之消防設施，則與民法第191條之規定不符。嘉義縣消防局113年4月18日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下稱本件鑑定書）已認定系爭火災事故之起火原因為「被上訴人炊煮不慎引起火災」，被上訴人辯稱「雙口瓦斯爐及平底鍋底部已堆積油垢」並非事實，亦未就上訴人於廚房堆積大量紙類易燃物負舉證責任。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損害。並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02,950元，及其中281,4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中21,550元自民事擴張聲明暨反訴答辯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㈡於上訴審補充陳述：
　⒈被上訴人與第三人黎昱辰於113年3月1日至系爭店鋪應徵工讀生，並於隔（2)日開始上班，接受近一個月（3月2日至3月30日）訓練後，兩人皆表示可獨立作業，遂於同年月31日18時至24時由被上訴人與第三人黎昱辰兩人獨立作業，當日並無任何反應事項。另系爭店鋪原使用小型卡式瓦斯爐烹煮食材，於113年1月初已改使用雙口瓦斯爐，並請三益峰瓦斯行至系爭店鋪安裝桶裝瓦斯，平底鍋則係於113年2月28日所購買使用，且上訴人於烹煮食材後均會對平底鍋予以清洗，並將雙口瓦斯爐擦拭乾淨，距離系爭火災事故發生日，上開雙口瓦斯爐與平底鍋僅使用時間不到3個月，不至於堆積油垢，上訴人之廚房設備裝置並無管理不當之情。本件鑑定書明確認定起火原因為被上訴人炊煮不慎引起，並排除其餘人為縱火、電氣設備等因素，且食用油並非易燃液體，需經過過度加熱至一定溫度之高溫才會起火燃燒，佐以原審證人即嘉義縣消防局火災調查科技士洪文卿證稱「現場無油垢跡證」及「鍋具燃燒時間比較久」等語，顯見起火原因係鍋具燃燒，並非被上訴人所稱之油垢，足證系爭火災事故係被上訴人欠缺其於廚房時應有之注意義務、不當操作油鍋造成乾燒、爐火引燃鍋中熱油所導致，依本件案發時之當時情形，被上訴人無不能注意之情事仍疏未注意，其有過失，原審判決逕認現有事證不能證明被上訴人過失導致，有判決未盡調查及違背經驗法則之違誤。
　⒉兩造間存有僱傭契約，被上訴人工作內容為餐廳內場工作，職務本就包含獨立使用瓦斯爐與鍋具製作餐點，且鍋具使用具有一定失火風險，被上訴人負有謹慎操作鍋具避免鍋具起火及系爭店鋪失火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被上訴人使用鍋具引發火災，當屬違反前開失火防免義務，被上訴人應舉證證明該失火非可歸責於其所致。退步言，無論起火原因為被上訴人烹飪不慎或油垢起火，被上訴人係於上班時間無人點餐時，逾越其職務執行範圍擅自使用僱用人鍋具，並違反上訴人「以少量食用油煎製肉排」之指示，於鍋壁極短之平底鍋中過量添加食用油，進而引發火災，應認係可歸責於被上訴人，故被上訴人係有過失以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提供勞務，對上訴人構成加害給付，爰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此與前開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主張，請求擇一為有利上訴人之判決。
　⒊被上訴人對損害範圍及金額於原審皆未爭執，依法應視同自認，依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規定，被上訴人不得於二審程序中爭執。縱認被上訴人得於二審爭執，惟依火災案件具有發生不可預期以及受損物品繁多之特性，衡諸常理，實難期待能就受損物品之原始購買價值舉證之，上訴人既已就系爭物品確受系爭火災事故損毀舉證，並提出其參考價值，倘無法使鈞院形成損害額之心證，請求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酌定上訴人所受之損害額。
二、被上訴人則以下列情詞置辯，並引用原審所提書狀及陳述：
　㈠上訴人於113年4月1日20時許先行離開系爭店鋪，留被上訴人在系爭店鋪內，被上訴人依上訴人指示於平底鍋上放置冷凍漢堡肉排加熱，該肉排靜置於平底鍋上加熱期間，雙口瓦斯爐之火苗沿著周圍堆積已久之油垢向上蔓延，隨即一發不可收拾，更因上訴人在廚房內堆積大量紙類易燃物，導致火勢急遽蔓延，再因上訴人違反消防法規未在廚房內設置任何滅火器等消防設施，導致現場火勢無從遏止。被上訴人見火勢發生，先將雙口瓦斯爐與瓦斯桶之閥門關掉，對外向在店內用餐之上訴人兩位友人呼救，並趕緊到鄰近店家「翅炸鍋」商借滅火器返回系爭店鋪，請店內在場客人向火源噴灑，並隨即撥打119電話請求消防局到場撲滅火勢，本件火災發生及火勢無法撲滅，係因上訴人未盡工作物所有人之注意義務，及未盡危險製造人之注意義務所致，有證人黎昱辰於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下稱嘉義地檢)及本院證述任職上訴人處短短一個月即見聞上訴人之平底鍋起火達兩、三次等證言可佐，並經上訴人於偵查中坦承從未清洗瓦斯爐與平底鍋，後經嘉義地檢告以自身可能也涉及刑事失火罪責任時，始一發不語後再改稱有清洗云云。
　㈡於上訴審補充陳述：
　⒈上訴人請求之基礎事實自原審至二審已有明顯不同，甚至互為矛盾，不同意上訴人於二審追加依民法第227條為其請求權基礎。
　⒉上訴人於原審從未主張被上訴人係未經指示擅煎肉排，僅主張被上訴人係煎肉排時加油過多（被上訴人否認，且油多油少都是正常烹煮行為，跟過失與否無關，且證人黎昱辰並證稱油量都是上訴人添加，與工讀生無涉等語），卻於二審翻異其詞，被上訴人當時只不過是上班一個月的工讀生，一切工作均係依上訴人指示而為，不可能未經指示擅自煎肉排，上訴人就侵權行為之描述反覆其詞，自始至終未能特定，且無客觀事證加以佐證，無論上訴人主張債務不履行或侵權行為，在上訴人已受領被上訴人勞務給付之客觀情狀下，被上訴人有何給付不完全之情況，或有何未注意義務之過失行為導致系爭火災事故之發生之客觀行為態樣，暨與其所稱損害間之因果關係，均未見上訴人舉證證明，上訴人主張應由被上訴人舉證證明非可歸責，顯然混淆舉證責任之分配。另依本件鑑定書之「四、結論」所載及製作鑑定書之證人洪文卿證言可知，無法判斷起火前之動態情狀，僅能就起火後之客觀跡證做「起火位置」與「起火原因」之初步研判，甚至也不敢百分之百肯定，所以僅能研判至「可能性較大」程度，並非認定何人有不當炊煮行為，且本件鑑定書認火災之起火處非瓦斯爐，而係瓦斯爐附近位置，無法判斷是上訴人主張之「因被上訴人獨自使用鍋具，且在加油過程中因過量加油導致火災」，或是被上訴人抗辯之「油垢起火」，本件鑑定書所為鑑定結論並無法作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
　⒊原審從未就上訴人請求之損害項目與金額命兩造於言詞辯論時表示意見，無所謂擬制自認之適用，且上訴人請求之損害項目與數額係附隨於請求權基礎，被上訴人對上訴人請求權基礎自始均有爭執，並於原審就上訴人之全部請求均爭執，自包含損害範圍及金額之爭執，縱被上訴人於二審就上訴人請求之損害項目與數額為爭執，亦僅為原攻擊防禦方法之補充，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2、5、6款規定主張之。就上訴人主張系爭物品之損害，不否認其中附表編號1、2、4、14、16、21、22、24所示物品為上訴人所有，然上訴人未提出購入之原始憑證，否認上訴人對該等物品品項敘述、價值、購入、出廠年分及購買店家之記載，且該等物品均已逾耐用年限而僅餘殘值；另就上開物品以外之其餘如附表所示物品，否認於火災發生前有存放於系爭店鋪，及上訴人對前開物品品項敘述、價值、購入、出廠年分/購買店家之記載，更主張前開物品均已逾耐用年限而僅餘殘值；且依證人陳威宇證詞，附表編號28之物品所有權人為陳威宇，而非上訴人所有。此外，否認系爭店鋪於火災前每日營業額為4,000元、每日淨利為1,000元等語。
三、原審對於被上訴人之請求，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於本院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02,950元，及其中281,4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中21,550元自民事擴張聲明暨反訴答辯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件不爭執事項（本審卷第256至257頁，並依判決文字調整）：
　㈠系爭店鋪所在1層樓鐵皮構造建築為訴外人曾美容所有，系爭店鋪由上訴人承租經營，被上訴人為上訴人所聘請之工讀生。系爭火災事故發生時，兩造間有僱傭契約存在。
　㈡被上訴人於113年4月1日20時許之工作期間，在系爭店鋪獨自使用系爭店鋪西側中間折桌上瓦斯爐煎鍋烹煮，嗣發生系爭火災事故。
　㈢系爭火災事故經嘉義縣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鑑定結論為：系爭店鋪西側中間折桌上瓦斯爐附近位置為起火處，其起火原因應以炊煮不慎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
　㈣系爭店鋪因系爭火災事故所致燒燬之物品，除鐵皮屋外，如附表編號1、2、4、14、16、21、22、24所示物品，為上訴人所有。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因有過失致發生系爭火災事故，至其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27條第2項等規定(擇一主張)，請求被上訴人給付302,950元及其法定利息等語，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為：㈠被上訴人就系爭火災事故應否負損害賠償責任?㈡如是，被上訴人應賠償之金額為何?等項。分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就系爭火災事故應否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系爭火災之起火處與起火原因，經嘉義縣消防局派員進行鑑定，結果略以：「㈢、起火處研判：1、勘察現場『編號4超級漢堡冷飲店』受燒情形，發現該店内東側擺放之冰箱、鋼琴均受燒燬向西側倒下，顯示火流來自西側方向，檢視西側牆面留有由前向後(北往南）火流痕跡，且鐵皮變形位於西側牆面中間位置附近，另勘察上方鐵皮天花板西側牆面靠中間屋頂鐵皮受燒變色嚴重，亦顯示火流來自西側牆面靠中間位置附近方向。2、細察西側牆面靠中間位置附近，發現該處地面留有掉落殘存瓦斯壚具及燒燬折桌鐵架，檢視比較後發現爐架以左側受燒燬程度最為嚴重，爐體並沾有滅火器乾粉痕跡，另發現門口遺留有使用過滅火器，顯示有初期滅火情形，且該處火流留有向四周竄燒痕跡，離該處愈遠則愈趨輕微。故研判火流來自西側靠中間瓦斯爐具附近位置。3、逐層清理起火處附近，發現最上層為瓦斯爐具，次為燒燬折桌鐵架、燒燬鍋具，最下層為未受燒水泥地板。清理後復舊比對現場火流延燒路徑發現西側瓦斯爐架受燒燬程度最為嚴重，附近物品受燒後呈現由該處向四周延燒之「/」線型火流痕跡，另請現場工作員工「王珈云」(即被告)指認當時起火爐具位置亦與火流延燒路徑勘察結果相吻合。4、綜合上述並依現場燃燒後狀況、火流延燒路逕及現場工作員工、目擊者「陳奕銘」談話筆錄，研判應以「編號4超級漢堡冷飲店」西側中間折桌上瓦斯爐附近位置最先起火。」、「㈣、起火原因研判：1、勘察本案鐵皮屋火災計有承租店家4戶受燒損…火災發生前後並未發現可疑人物出入，而清理起火處附近及地面，亦未發現有疑似縱火之器具或石油系促燃劑劇烈燃燒痕跡…有關人為侵入破壞或詐領保險之縱火可能性應可加以排除。2、次察起火處附近並未發現有電器設備使用情形，且檢視附近配線亦未發現有短路痕跡，故有關電氣因素引起火災之可能性亦可加以排除。3、細察清理起火處發現之受燒毀瓦斯爐具、折桌與燒毁鍋具，該折桌鐵架靠左側爐架處受燒燬嚴重，瓦斯桶開關、塑膠軟管及安全閥亦已燒燬，而鋁製鍋具部分燒熔，檢視該鍋具内部，發現存有燒焦炭化之食材殘跡，另再檢視瓦斯爐體亦發現沾有白色滅火器乾粉，顯示該鍋爐、鍋具有使用跡象，且可能因烹煮食物不慎起火後，以滅火器噴灑滅火。據此訪談…員工「王珈云」火災發生當下店內情形，依渠述：『我正在爐具上工作時，旁邊的油垢不慎引火燃燒，立即使用濕毛巾撲滅火勢，但無法有效，造成燃燒並打119報案，並到旁邊店家借滅火器，請客人使用後即避難』；渠說法正與勘察後分析一致，對照另一關係人「陳奕銘」談話筆錄亦述及『…（編號4)建築物内人員有在營運，並有人初期滅火因火勢擴大無法控制』；是以，相關勘察與訪談查證均吻合，且請店内人員指出烹煮食材位置亦與現場勘察跡證位置相同，爰本案研判起火原因應以該店内員工炊煮不慎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結論：…起火於上該址承租商店『編號4超級漢堡冷飲店』西側中間折桌上瓦斯爐附近位置為起火處，其起火原因應以炊煮不慎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等語，有本件鑑定書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60至62頁)。參以本件參與火災事故鑑定之嘉義縣消防局火災調查科技士洪文卿於原審時結稱：我有到系爭火災事故現場勘查，當時只能夠確定起火原因是因炊煮不慎，因為確實有炊煮，鍋具上有殘留碳化物，爐底鍋具沒有很完整，顯示鍋具確實燃燒比較久，且該處有使用滅火器，有殘留殘渣，所以起火處在該處；因為已經燃燒完，無法判斷是油鍋或是旁邊油垢起火等語(見原審卷第207至208頁)。足見系爭火災事故之起火處為系爭店鋪西側中間折桌上瓦斯爐附近位置，往外延燒，起火原因為炊煮不慎引起。
　⒉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受僱於上訴人，其於系爭火災事故發生前之工作期間，在系爭店鋪獨自使用系爭店鋪西側中間折桌上瓦斯爐煎鍋烹煮，嗣發生系爭火災事故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詳不爭執事項㈠㈡)。本院審酌瓦斯爐火乃從事餐飲人員烹煮、加熱食物所經常使用之器具，亦為一般人日常生活常會使用，於吾人之生活經驗中，使用瓦斯爐時應隨時注意爐火大小，使用過程中應隨時在側或以適當之監控方式觀察有無異常狀況，以避免不慎引發火災，此為使用瓦斯爐具所普遍具備之一般常識。然被上訴人既受僱於上訴人從事餐飲製作工作，於進行瓦斯爐煎鍋烹煮竟未能即時注意火勢，並火勢初期及時撲滅，導致火勢擴大延燒，由此足認被上訴人未確保瓦斯爐火之使用異常狀況，顯然欠缺一般人用火烹飪食物時應盡之注意義務，而被上訴人若能注意前述義務，自能避免系爭火災事故之發生，足見系爭火災事故係因被上訴人之過失所致，且系爭店鋪內之物品因系爭火災事故受損之事實，與被上訴人之過失行為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故被上訴人就其過失行為造成上訴人所受之損害，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⒊被上訴人雖辯稱系爭火災事故之起火原因係因火苗沿雙口瓦斯爐旁之油垢向上蔓延燃燒，而一發不可收拾所致等語。證人黎昱辰雖於本院結證：我在113年2月底至113年4月1日間，在系爭店鋪工作，內容為依老闆(即上訴人)指示煎肉排，送餐點給顧客，我跟被上訴人是輪班；在本件火災發生前，我曾經煎肉排到一半，火從平底鍋外圍竄上來，在平底鍋外附著油垢燃燒，我問老闆應該怎麼辦，他說不要管它，放著會自己熄掉，我就放著，火就熄掉了，之後我就繼續煮，我記得有2至3次；火苗是小小的，大約手掌大，在平底鍋的某一個點，放一會火就不見；我下班時已經不營業，我把平底鍋放著就走，關店是老闆的工作，我認為上訴人沒清洗是因為平底鍋與雙口瓦斯爐一直看起來很髒，我上班時沒看到上訴人清洗，隔天上班一樣髒，所以我覺得他沒洗；我不確定平底鍋髒的地方是否容易著火，但火是沿著髒的地方燒起來，過一陣子就熄滅，不會馬上等語(見本審卷第292至295、300、305至306頁)，可見證人黎昱辰於系爭火災事故前有任職在系爭店鋪，並有使用雙口瓦斯爐、平底鍋從事肉排煎煮工作，任職期間有發生煎煮過程發生平底鍋起火之情形，然證人黎昱辰亦證稱其在系爭火災事故發生時未在場，係接獲被上訴人通知才到場，到場時火已經大到無法靠近等語(見本審卷第296、301頁)，足見證人黎昱辰並未親見系爭火災發生之原因及經過，其對是否係因火苗沿雙口瓦斯爐旁之油垢向上蔓延燃燒等情不知情，亦不知被上訴人於使用平底鍋、雙口瓦斯爐煎煮之過程，是難僅憑其證詞而為認定系爭火災事故係因雙口瓦斯爐旁之油垢向上蔓延燃燒所致，而為有利被上訴人之認定。況參以證人黎昱辰之證述，於任職期間雖有2至3次發生平底鍋外油垢起火之情形，然均能在妥適處理下自然熄滅而未釀出火災事故，益徵在使用爐具時詳加注意並為及時處理，即可避免火災發生，且足證明被上訴人未盡注意之過失，於烹煮過程不慎致系爭火災事故之發生。至被上訴人復辯稱系爭火災事故經鑑定無法判斷是「因被上訴人獨自使用鍋具，且在加油過程中因過量加油導致火災」或是「油垢起火」所致等語。然本件鑑定書及證人洪文卿之證述，均可知起火原因係因炊煮不慎引起火災，而於系爭火災事故發生前，係為被上訴人使用瓦斯爐煎鍋烹煮，足認被上訴人確實因使用瓦斯爐煎鍋烹煮不慎引起火災，而有過失。是被上訴人前開所辯，應不足採。
  ⒋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對於系爭火災事故之發生，具有過失，且其過失行為與系爭店鋪內受火燒毀損之物品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故被上訴人就其過失行為造成系爭店鋪內物品所受之損害，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㈡被上訴人應賠償之金額為何?
　⒈按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民法第196條及第216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物因侵權行為而受損害，請求金錢賠償，其有市價者，應以請求時或起訴時之市價為準。蓋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並非「原來狀態」，而係「應有狀態」，應將損害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考慮在內。故其價格應以加害人應為給付之時為準，被害人請求賠償時，加害人即有給付之義務，算定被害物價格時，應以起訴時之市價為準，被害人於起訴前已曾為請求者，以請求時之市價為準。惟被害人如能證明在請求或起訴前有具體事實，可以獲得較高之交換價格者，應以該較高之價格為準(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72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又關於損害賠償之數額，固應視其實際所受損害之程度以定其標準。惟倘在損害已經被證明，而損害額有不能證明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為避免被害人因訴訟上舉證困難而使其實體法上損害賠償權利難以實現，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以兼顧當事人實體權利與程序利益之保護，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之規定及其立法理由自明(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452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且前開條項之規定，性質上乃證明度之降低，而非純屬法官之裁量權，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仍應在客觀上可能之範圍內提出證據，俾法院得本於當事人所主張一定根據之事實，綜合全辯論意旨，依照經驗法則及相當性原則就損害額為適當之酌定。因此，主張損害賠償之當事人，對於他造就事實有所爭執時，仍負有一定之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58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
　⒉查系爭店鋪為上訴人所承租經營(詳不爭執事項㈠)，又系爭店鋪因被上訴人之過失失火而燒燬，故上訴人自得就其所受損害請求被上訴人賠償。
　⒊上訴人主張系爭店鋪內有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物品，因系爭火災事故而燒毀，經計算折舊後共受有237,950元之損害等語。被上訴人雖不否認系爭店鋪內有如附表編號1、2、4、14、16、21、22、24所示上訴人所有之物品(詳不爭執事項㈣)，然否認有除前開附表編號所示之物以外之物品遭燒毀，且爭執其價值、購入、出廠年分等。然系爭火災事故係一突發事故，往往令現場物品付之一炬，使受損害部分之物品原形無法保存，且衡之社會常情，一般人購買家具或生活用品，鮮有歷年逐一保留購買憑證，況縱有保留，亦已隨火災事故焚燬殆盡，自難苛令被害人於災後提出完整之損害證明。而系爭店鋪確實為上訴人所經營，且由證人黎昱辰及陳威宇於本院之證述(見本審卷第296至298、340、343至346頁)、系爭店鋪於系爭火災事故發生前、後之現場照片(見原審卷第17至23、163至166頁，本審卷第133、141、145、149、157、179、187、203頁)，可認系爭店鋪內如附表編號1至16、18至27、34至36所示之物遭燒毀，上訴人確實因系爭火災事故受有損害。衡以系爭店鋪係販賣漢堡、飲料等食品，其店內有如前開物品、食材、零錢、鈔票及布置裝潢，亦屬合理。本院審酌上訴人確實因系爭火災事故受有損害，然失火事件之賠償，因現場經由火燒之破壞，就失火前物品之種類、形式、數量實難加以嚴謹之掌握，就損害賠償之內容，其舉證實受相當限制，是於本事件中上訴人已證明受有損害，惟就數額無法明確證明，且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並參酌上訴人所列如附表各編號所示物品之現值(已計算折舊)，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核認系爭店鋪內物品之損害金額為19萬元為適當。
　⒋上訴人另主張因系爭火災事故，造成自113年4月1日起至同年6月15日共65天無法營業、每日淨利1,000元計算之營業損失65,000元等語，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查上訴人就其主張未提出證據證明其營業損失之證據，依前開說明，主張損害賠償之當事人即上訴人，對於他造即被上訴人就前開事實有所爭執時，仍負有一定之舉證責任。然上訴人係經營系爭店鋪，衡情確實因系爭火災事故而無法經營，自受有營業損失，然其損害額有不能證明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本院自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是本院審酌系爭店鋪開設於中正大學旁，販賣漢堡飲料餐點為主，消費族群以附近居民、學生為主，且上訴人主張無法營業之時間，與大學學期結束時間大致相符，衡諸社會常情，認系爭店鋪自113年4月1日起至同年6月15日止之營業損失應以5萬元為適當。
　⒌據上，上訴人之損害額為24萬元（計算式：19萬元+5萬元），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4萬元，為有理由，上訴人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㈢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起訴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上開損害而未獲給付，上訴人自得依上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加付遲延利息。從而，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6月8日（見原審卷第121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4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上訴人翌日即113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應予准許。原審駁回上訴人24萬元部分之請求，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原審駁回上訴人上開准許以外之請求，核無違誤，上訴意旨就此部分，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裁判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林中如
　　　　　　　　　　　　　　　　　法　官　張佐榕
　　　　　　　　　　　　　　　　　法　官  陳威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書記官　陳雪鈴
附表：
		編號

		品名

		現值(原價)

		購入年份



		1

		RITA直立式鋼琴*1

		5萬元(原價18萬）

		2015年



		2

		皮製單人沙發*1

		8,000元(原價2萬）

		2019年



		3

		喜特麗雙口瓦斯快速爐具*1、
妙管家X600型快速單口瓦斯爐*3

		5,000元(原價6,770元)

		2021年



		4

		瓦斯桶及瓦斯



		1,650元（瓦斯鋼瓶押金1,600元、瓦斯500元）

		2024年



		5

		可口可樂營業類480L冰箱*1

		1萬元(原價2萬元）

		2021年



		6

		東元189L雙門冰箱*1

		8,000元（原價11,000元）

		2021年



		7

		禾聯200L臥式冷凍櫃 *1

		8,000元（原價9,300元）

		2021年



		8

		禾聯92L冰箱（冷藏酒櫃）*1

		7,000元（原價7,500元）

		2021年



		9

		220V商業用10L電炸油鍋*1
電壓牽線費

		4,000元（原價2500元、改電壓牵線費2,500元）

		2021年



		10

		PANASONIC營業用高功率27L微波爐*1

		6,000元（原價7,000元）

		2021年



		11

		保温加熱漢堡烤箱20L(110V) *1

		2,000元（原價3,000元)

		2021年



		12

		營業櫃檯*2

		1萬元（原價21,550元）

		2021年



		13

		ACER宏碁14吋筆記型電腦

		5,000元（原價22,000元)

		2019年



		14

		電腦與監視器主機（華碩六核心）*1

		5,000元（原價19,000元)

		2020年



		15

		PAN0監視鏡頭(1080P)*1

		500元(原價800元)

		2021年



		16

		華碩27型監視螢幕*1

		2,500元（原價4,900元)

		2021年



		17

		蘋果第五代平板電腦(Ipad Pro 11吋 256GB)*1

		18,000元（原價34,900元）

		2023年



		18

		特力屋青蘋果色3尺雙層鐵床組*2

		共7,000元（原價共13,000元）

		2021年



		19

		摺疊木桌(3X3尺)*4

		共3,600元（原價共6,000元）

		2021年



		20

		IKEA木頭工作桌(160cmX80cm)*2

		共2,400元（原價共9,600元）

		2022年



		21

		迪卡儂白色露營餐桌(120cmX60cm)*3

		共2,100元（原價共3,600元)

		2022年



		22

		塑膠椅子*15

		共1,200元（原價共1,500元)

		2022年



		23

		白橡木曲線木椅* 4

		共2,000元（原價共6,000元）

		2022年



		24

		特力屋紅色地毯(210cmX260cm)*1

		1,500元（原價2,100元）

		2021年



		25

		食材肉類（品項：漢堡排【牛肉、豬肉、雞肉】、培根片、大熱狗）

		5,000元(每天叫貨，高全食品金額約2000元，存量3天)

		




		26

		其他食材及雜項(品項：牛排醬、起士、漢堡麵包、番蘇醫、粗立胡椒、玉米醬、玉米粉、已完成飲料*60、椰果醬、茶包、仙草鐵罐、漢堡包裝紙*20、麥當勞紙袋*150、糖、紅酒威士忌、伏特加、琴酒） 

		1萬元

		




		27

		INPHIC工業級手動飲料封膜機*1

		6,000元（原價8,500元）

		2021年



		28

		微電腦全自動飲料封膜機*1

		2萬元（原價32,000元)

		2021年



		29

		店内鈔票

		1,000元(至少有1,000元以上百元鈔，僅請求最低額度)

		




		30

		店内零錢 

		2,500 元(分類綜合錢盤，當日零錢盒50元、10元、5元、1元之七成滿，價值約4,000元)

		




		31

		擺設用球鞋：喬丹12代籃球鞋*1、ADIDAS藍球鞋*1

		共4,000元（喬丹球鞋原價3,600元、ADIDAS球鞋原價2,200元

		




		32

		迪卡儂黑色防風厚版運動外套*1

		1,000 元

		2024年



		33

		DJIMINI3無人機*1

		3,000元（原價9,500元）

		2022年



		34

		德旺落地單槓架健身器材*1

		3,000元（原價18,000 元)

		2021年



		35

		戶外遮雨棚廣告(300cmX60cm鐵架、
紅色帆布雨棚）*1

		1萬元 

		2022年



		36

		綠色人工草皮(100cmXI00cm)*6 

		共2,000元（原 價共3,000元)

		2021年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1號

上  訴  人  張列夫  









訴訟代理人  陳澤嘉律師

            黃祺安律師

被上訴人    王珈云  

訴訟代理人  鐘育儒律師

            蕭浚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

年11月13日本院嘉義簡易庭113年度嘉簡字第460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經本院合議庭於民國115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

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下開第2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

，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24萬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8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及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80，餘由上訴人

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

　㈠上訴人起訴主張：

　⒈上訴人為嘉義縣民雄鄉正義路與富農路口「超級漢堡」店鋪

    （下稱系爭店鋪）之場所經營者，被上訴人為上訴人所聘請

    之工讀生，其於民國113年4月1日20時之工作期間，無其他

    客人點餐，獨自使用煎鍋烹煮，因過量加油導致起火，致系

    爭店鋪發生火災（下稱系爭火災事故），斯時在店外1公尺

    處有兩位熟客，被上訴人認識他們卻未於第一時間求助，等

    到火勢一發不可收拾才大喊求救，導致系爭店鋪如附表所示

    物品（下爭系爭物品）全部損毁，經計算折舊後共受有新臺

    幣（下同）237,950元之損害，另造成自113年4月1日起至同

    年6月15日共65天無法營業、以每日淨利1,000元計算之營業

    損失65,000元，共計302,950元。

　⒉系爭店鋪之工作性質不具特別之危險，非民法第191條之3規

    範對象，被上訴人未說明上訴人設置何種工作物，如工作物

    係指可移動之消防設施，則與民法第191條之規定不符。嘉

    義縣消防局113年4月18日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下稱本件鑑

    定書）已認定系爭火災事故之起火原因為「被上訴人炊煮不

    慎引起火災」，被上訴人辯稱「雙口瓦斯爐及平底鍋底部已

    堆積油垢」並非事實，亦未就上訴人於廚房堆積大量紙類易

    燃物負舉證責任。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

    上訴人賠償其損害。並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02,95

    0元，及其中281,4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中21,550元自民事擴張聲

    明暨反訴答辯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

　㈡於上訴審補充陳述：

　⒈被上訴人與第三人黎昱辰於113年3月1日至系爭店鋪應徵工讀

    生，並於隔（2)日開始上班，接受近一個月（3月2日至3月3

    0日）訓練後，兩人皆表示可獨立作業，遂於同年月31日18

    時至24時由被上訴人與第三人黎昱辰兩人獨立作業，當日並

    無任何反應事項。另系爭店鋪原使用小型卡式瓦斯爐烹煮食

    材，於113年1月初已改使用雙口瓦斯爐，並請三益峰瓦斯行

    至系爭店鋪安裝桶裝瓦斯，平底鍋則係於113年2月28日所購

    買使用，且上訴人於烹煮食材後均會對平底鍋予以清洗，並

    將雙口瓦斯爐擦拭乾淨，距離系爭火災事故發生日，上開雙

    口瓦斯爐與平底鍋僅使用時間不到3個月，不至於堆積油垢

    ，上訴人之廚房設備裝置並無管理不當之情。本件鑑定書明

    確認定起火原因為被上訴人炊煮不慎引起，並排除其餘人為

    縱火、電氣設備等因素，且食用油並非易燃液體，需經過過

    度加熱至一定溫度之高溫才會起火燃燒，佐以原審證人即嘉

    義縣消防局火災調查科技士洪文卿證稱「現場無油垢跡證」

    及「鍋具燃燒時間比較久」等語，顯見起火原因係鍋具燃燒

    ，並非被上訴人所稱之油垢，足證系爭火災事故係被上訴人

    欠缺其於廚房時應有之注意義務、不當操作油鍋造成乾燒、

    爐火引燃鍋中熱油所導致，依本件案發時之當時情形，被上

    訴人無不能注意之情事仍疏未注意，其有過失，原審判決逕

    認現有事證不能證明被上訴人過失導致，有判決未盡調查及

    違背經驗法則之違誤。

　⒉兩造間存有僱傭契約，被上訴人工作內容為餐廳內場工作，

    職務本就包含獨立使用瓦斯爐與鍋具製作餐點，且鍋具使用

    具有一定失火風險，被上訴人負有謹慎操作鍋具避免鍋具起

    火及系爭店鋪失火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被上訴人使用鍋

    具引發火災，當屬違反前開失火防免義務，被上訴人應舉證

    證明該失火非可歸責於其所致。退步言，無論起火原因為被

    上訴人烹飪不慎或油垢起火，被上訴人係於上班時間無人點

    餐時，逾越其職務執行範圍擅自使用僱用人鍋具，並違反上

    訴人「以少量食用油煎製肉排」之指示，於鍋壁極短之平底

    鍋中過量添加食用油，進而引發火災，應認係可歸責於被上

    訴人，故被上訴人係有過失以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提

    供勞務，對上訴人構成加害給付，爰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

    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此與前開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規定主張，請求擇一為有利上訴人之判決。

　⒊被上訴人對損害範圍及金額於原審皆未爭執，依法應視同自

    認，依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規定，被上訴人不得於二審

    程序中爭執。縱認被上訴人得於二審爭執，惟依火災案件具

    有發生不可預期以及受損物品繁多之特性，衡諸常理，實難

    期待能就受損物品之原始購買價值舉證之，上訴人既已就系

    爭物品確受系爭火災事故損毀舉證，並提出其參考價值，倘

    無法使鈞院形成損害額之心證，請求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

    第2項酌定上訴人所受之損害額。

二、被上訴人則以下列情詞置辯，並引用原審所提書狀及陳述：

　㈠上訴人於113年4月1日20時許先行離開系爭店鋪，留被上訴人

    在系爭店鋪內，被上訴人依上訴人指示於平底鍋上放置冷凍

    漢堡肉排加熱，該肉排靜置於平底鍋上加熱期間，雙口瓦斯

    爐之火苗沿著周圍堆積已久之油垢向上蔓延，隨即一發不可

    收拾，更因上訴人在廚房內堆積大量紙類易燃物，導致火勢

    急遽蔓延，再因上訴人違反消防法規未在廚房內設置任何滅

    火器等消防設施，導致現場火勢無從遏止。被上訴人見火勢

    發生，先將雙口瓦斯爐與瓦斯桶之閥門關掉，對外向在店內

    用餐之上訴人兩位友人呼救，並趕緊到鄰近店家「翅炸鍋」

    商借滅火器返回系爭店鋪，請店內在場客人向火源噴灑，並

    隨即撥打119電話請求消防局到場撲滅火勢，本件火災發生

    及火勢無法撲滅，係因上訴人未盡工作物所有人之注意義務

    ，及未盡危險製造人之注意義務所致，有證人黎昱辰於臺灣

    嘉義地方檢察署(下稱嘉義地檢)及本院證述任職上訴人處短

    短一個月即見聞上訴人之平底鍋起火達兩、三次等證言可佐

    ，並經上訴人於偵查中坦承從未清洗瓦斯爐與平底鍋，後經

    嘉義地檢告以自身可能也涉及刑事失火罪責任時，始一發不

    語後再改稱有清洗云云。

　㈡於上訴審補充陳述：

　⒈上訴人請求之基礎事實自原審至二審已有明顯不同，甚至互

    為矛盾，不同意上訴人於二審追加依民法第227條為其請求

    權基礎。

　⒉上訴人於原審從未主張被上訴人係未經指示擅煎肉排，僅主

    張被上訴人係煎肉排時加油過多（被上訴人否認，且油多油

    少都是正常烹煮行為，跟過失與否無關，且證人黎昱辰並證

    稱油量都是上訴人添加，與工讀生無涉等語），卻於二審翻

    異其詞，被上訴人當時只不過是上班一個月的工讀生，一切

    工作均係依上訴人指示而為，不可能未經指示擅自煎肉排，

    上訴人就侵權行為之描述反覆其詞，自始至終未能特定，且

    無客觀事證加以佐證，無論上訴人主張債務不履行或侵權行

    為，在上訴人已受領被上訴人勞務給付之客觀情狀下，被上

    訴人有何給付不完全之情況，或有何未注意義務之過失行為

    導致系爭火災事故之發生之客觀行為態樣，暨與其所稱損害

    間之因果關係，均未見上訴人舉證證明，上訴人主張應由被

    上訴人舉證證明非可歸責，顯然混淆舉證責任之分配。另依

    本件鑑定書之「四、結論」所載及製作鑑定書之證人洪文卿

    證言可知，無法判斷起火前之動態情狀，僅能就起火後之客

    觀跡證做「起火位置」與「起火原因」之初步研判，甚至也

    不敢百分之百肯定，所以僅能研判至「可能性較大」程度，

    並非認定何人有不當炊煮行為，且本件鑑定書認火災之起火

    處非瓦斯爐，而係瓦斯爐附近位置，無法判斷是上訴人主張

    之「因被上訴人獨自使用鍋具，且在加油過程中因過量加油

    導致火災」，或是被上訴人抗辯之「油垢起火」，本件鑑定

    書所為鑑定結論並無法作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

　⒊原審從未就上訴人請求之損害項目與金額命兩造於言詞辯論

    時表示意見，無所謂擬制自認之適用，且上訴人請求之損害

    項目與數額係附隨於請求權基礎，被上訴人對上訴人請求權

    基礎自始均有爭執，並於原審就上訴人之全部請求均爭執，

    自包含損害範圍及金額之爭執，縱被上訴人於二審就上訴人

    請求之損害項目與數額為爭執，亦僅為原攻擊防禦方法之補

    充，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2、5、6款規定主張之

    。就上訴人主張系爭物品之損害，不否認其中附表編號1、2

    、4、14、16、21、22、24所示物品為上訴人所有，然上訴

    人未提出購入之原始憑證，否認上訴人對該等物品品項敘述

    、價值、購入、出廠年分及購買店家之記載，且該等物品均

    已逾耐用年限而僅餘殘值；另就上開物品以外之其餘如附表

    所示物品，否認於火災發生前有存放於系爭店鋪，及上訴人

    對前開物品品項敘述、價值、購入、出廠年分/購買店家之

    記載，更主張前開物品均已逾耐用年限而僅餘殘值；且依證

    人陳威宇證詞，附表編號28之物品所有權人為陳威宇，而非

    上訴人所有。此外，否認系爭店鋪於火災前每日營業額為4,

    000元、每日淨利為1,000元等語。

三、原審對於被上訴人之請求，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

    服提起上訴，於本院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

    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02,950元

    ，及其中281,4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中21,550元自民事擴張聲明

    暨反訴答辯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件不爭執事項（本審卷第256至257頁，並依判決文字調整

    ）：

　㈠系爭店鋪所在1層樓鐵皮構造建築為訴外人曾美容所有，系爭

    店鋪由上訴人承租經營，被上訴人為上訴人所聘請之工讀生

    。系爭火災事故發生時，兩造間有僱傭契約存在。

　㈡被上訴人於113年4月1日20時許之工作期間，在系爭店鋪獨自

    使用系爭店鋪西側中間折桌上瓦斯爐煎鍋烹煮，嗣發生系爭

    火災事故。

　㈢系爭火災事故經嘉義縣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鑑定結論

    為：系爭店鋪西側中間折桌上瓦斯爐附近位置為起火處，其

    起火原因應以炊煮不慎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

　㈣系爭店鋪因系爭火災事故所致燒燬之物品，除鐵皮屋外，如

    附表編號1、2、4、14、16、21、22、24所示物品，為上訴

    人所有。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因有過失致發生系爭火災事故，至其受

    有損害，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27條第2項等規定

    (擇一主張)，請求被上訴人給付302,950元及其法定利息等

    語，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究

    者為：㈠被上訴人就系爭火災事故應否負損害賠償責任?㈡如

    是，被上訴人應賠償之金額為何?等項。分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就系爭火災事故應否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系爭火災之起火處與起火原因，經嘉義縣消防局派員進行鑑

    定，結果略以：「㈢、起火處研判：1、勘察現場『編號4超級

    漢堡冷飲店』受燒情形，發現該店内東側擺放之冰箱、鋼琴

    均受燒燬向西側倒下，顯示火流來自西側方向，檢視西側牆

    面留有由前向後(北往南）火流痕跡，且鐵皮變形位於西側

    牆面中間位置附近，另勘察上方鐵皮天花板西側牆面靠中間

    屋頂鐵皮受燒變色嚴重，亦顯示火流來自西側牆面靠中間位

    置附近方向。2、細察西側牆面靠中間位置附近，發現該處

    地面留有掉落殘存瓦斯壚具及燒燬折桌鐵架，檢視比較後發

    現爐架以左側受燒燬程度最為嚴重，爐體並沾有滅火器乾粉

    痕跡，另發現門口遺留有使用過滅火器，顯示有初期滅火情

    形，且該處火流留有向四周竄燒痕跡，離該處愈遠則愈趨輕

    微。故研判火流來自西側靠中間瓦斯爐具附近位置。3、逐

    層清理起火處附近，發現最上層為瓦斯爐具，次為燒燬折桌

    鐵架、燒燬鍋具，最下層為未受燒水泥地板。清理後復舊比

    對現場火流延燒路徑發現西側瓦斯爐架受燒燬程度最為嚴重

    ，附近物品受燒後呈現由該處向四周延燒之「/」線型火流

    痕跡，另請現場工作員工「王珈云」(即被告)指認當時起火

    爐具位置亦與火流延燒路徑勘察結果相吻合。4、綜合上述

    並依現場燃燒後狀況、火流延燒路逕及現場工作員工、目擊

    者「陳奕銘」談話筆錄，研判應以「編號4超級漢堡冷飲店

    」西側中間折桌上瓦斯爐附近位置最先起火。」、「㈣、起

    火原因研判：1、勘察本案鐵皮屋火災計有承租店家4戶受燒

    損…火災發生前後並未發現可疑人物出入，而清理起火處附

    近及地面，亦未發現有疑似縱火之器具或石油系促燃劑劇烈

    燃燒痕跡…有關人為侵入破壞或詐領保險之縱火可能性應可

    加以排除。2、次察起火處附近並未發現有電器設備使用情

    形，且檢視附近配線亦未發現有短路痕跡，故有關電氣因素

    引起火災之可能性亦可加以排除。3、細察清理起火處發現

    之受燒毀瓦斯爐具、折桌與燒毁鍋具，該折桌鐵架靠左側爐

    架處受燒燬嚴重，瓦斯桶開關、塑膠軟管及安全閥亦已燒燬

    ，而鋁製鍋具部分燒熔，檢視該鍋具内部，發現存有燒焦炭

    化之食材殘跡，另再檢視瓦斯爐體亦發現沾有白色滅火器乾

    粉，顯示該鍋爐、鍋具有使用跡象，且可能因烹煮食物不慎

    起火後，以滅火器噴灑滅火。據此訪談…員工「王珈云」火

    災發生當下店內情形，依渠述：『我正在爐具上工作時，旁

    邊的油垢不慎引火燃燒，立即使用濕毛巾撲滅火勢，但無法

    有效，造成燃燒並打119報案，並到旁邊店家借滅火器，請

    客人使用後即避難』；渠說法正與勘察後分析一致，對照另

    一關係人「陳奕銘」談話筆錄亦述及『…（編號4)建築物内人

    員有在營運，並有人初期滅火因火勢擴大無法控制』；是以

    ，相關勘察與訪談查證均吻合，且請店内人員指出烹煮食材

    位置亦與現場勘察跡證位置相同，爰本案研判起火原因應以

    該店内員工炊煮不慎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結論：

    …起火於上該址承租商店『編號4超級漢堡冷飲店』西側中間折

    桌上瓦斯爐附近位置為起火處，其起火原因應以炊煮不慎引

    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等語，有本件鑑定書在卷可憑(見

    原審卷第60至62頁)。參以本件參與火災事故鑑定之嘉義縣

    消防局火災調查科技士洪文卿於原審時結稱：我有到系爭火

    災事故現場勘查，當時只能夠確定起火原因是因炊煮不慎，

    因為確實有炊煮，鍋具上有殘留碳化物，爐底鍋具沒有很完

    整，顯示鍋具確實燃燒比較久，且該處有使用滅火器，有殘

    留殘渣，所以起火處在該處；因為已經燃燒完，無法判斷是

    油鍋或是旁邊油垢起火等語(見原審卷第207至208頁)。足見

    系爭火災事故之起火處為系爭店鋪西側中間折桌上瓦斯爐附

    近位置，往外延燒，起火原因為炊煮不慎引起。

　⒉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受僱於上訴

    人，其於系爭火災事故發生前之工作期間，在系爭店鋪獨自

    使用系爭店鋪西側中間折桌上瓦斯爐煎鍋烹煮，嗣發生系爭

    火災事故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詳不爭執事項㈠㈡)。本院審

    酌瓦斯爐火乃從事餐飲人員烹煮、加熱食物所經常使用之器

    具，亦為一般人日常生活常會使用，於吾人之生活經驗中，

    使用瓦斯爐時應隨時注意爐火大小，使用過程中應隨時在側

    或以適當之監控方式觀察有無異常狀況，以避免不慎引發火

    災，此為使用瓦斯爐具所普遍具備之一般常識。然被上訴人

    既受僱於上訴人從事餐飲製作工作，於進行瓦斯爐煎鍋烹煮

    竟未能即時注意火勢，並火勢初期及時撲滅，導致火勢擴大

    延燒，由此足認被上訴人未確保瓦斯爐火之使用異常狀況，

    顯然欠缺一般人用火烹飪食物時應盡之注意義務，而被上訴

    人若能注意前述義務，自能避免系爭火災事故之發生，足見

    系爭火災事故係因被上訴人之過失所致，且系爭店鋪內之物

    品因系爭火災事故受損之事實，與被上訴人之過失行為間，

    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故被上訴人就其過失行為造成上訴人所

    受之損害，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⒊被上訴人雖辯稱系爭火災事故之起火原因係因火苗沿雙口瓦

    斯爐旁之油垢向上蔓延燃燒，而一發不可收拾所致等語。證

    人黎昱辰雖於本院結證：我在113年2月底至113年4月1日間

    ，在系爭店鋪工作，內容為依老闆(即上訴人)指示煎肉排，

    送餐點給顧客，我跟被上訴人是輪班；在本件火災發生前，

    我曾經煎肉排到一半，火從平底鍋外圍竄上來，在平底鍋外

    附著油垢燃燒，我問老闆應該怎麼辦，他說不要管它，放著

    會自己熄掉，我就放著，火就熄掉了，之後我就繼續煮，我

    記得有2至3次；火苗是小小的，大約手掌大，在平底鍋的某

    一個點，放一會火就不見；我下班時已經不營業，我把平底

    鍋放著就走，關店是老闆的工作，我認為上訴人沒清洗是因

    為平底鍋與雙口瓦斯爐一直看起來很髒，我上班時沒看到上

    訴人清洗，隔天上班一樣髒，所以我覺得他沒洗；我不確定

    平底鍋髒的地方是否容易著火，但火是沿著髒的地方燒起來

    ，過一陣子就熄滅，不會馬上等語(見本審卷第292至295、3

    00、305至306頁)，可見證人黎昱辰於系爭火災事故前有任

    職在系爭店鋪，並有使用雙口瓦斯爐、平底鍋從事肉排煎煮

    工作，任職期間有發生煎煮過程發生平底鍋起火之情形，然

    證人黎昱辰亦證稱其在系爭火災事故發生時未在場，係接獲

    被上訴人通知才到場，到場時火已經大到無法靠近等語(見

    本審卷第296、301頁)，足見證人黎昱辰並未親見系爭火災

    發生之原因及經過，其對是否係因火苗沿雙口瓦斯爐旁之油

    垢向上蔓延燃燒等情不知情，亦不知被上訴人於使用平底鍋

    、雙口瓦斯爐煎煮之過程，是難僅憑其證詞而為認定系爭火

    災事故係因雙口瓦斯爐旁之油垢向上蔓延燃燒所致，而為有

    利被上訴人之認定。況參以證人黎昱辰之證述，於任職期間

    雖有2至3次發生平底鍋外油垢起火之情形，然均能在妥適處

    理下自然熄滅而未釀出火災事故，益徵在使用爐具時詳加注

    意並為及時處理，即可避免火災發生，且足證明被上訴人未

    盡注意之過失，於烹煮過程不慎致系爭火災事故之發生。至

    被上訴人復辯稱系爭火災事故經鑑定無法判斷是「因被上訴

    人獨自使用鍋具，且在加油過程中因過量加油導致火災」或

    是「油垢起火」所致等語。然本件鑑定書及證人洪文卿之證

    述，均可知起火原因係因炊煮不慎引起火災，而於系爭火災

    事故發生前，係為被上訴人使用瓦斯爐煎鍋烹煮，足認被上

    訴人確實因使用瓦斯爐煎鍋烹煮不慎引起火災，而有過失。

    是被上訴人前開所辯，應不足採。

  ⒋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對於系爭火災事故之發生，具有過失，

    且其過失行為與系爭店鋪內受火燒毀損之物品間，具有相當

    因果關係，故被上訴人就其過失行為造成系爭店鋪內物品所

    受之損害，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㈡被上訴人應賠償之金額為何?

　⒈按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

    少之價額；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

    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

    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

    為所失利益，民法第196條及第216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物

    因侵權行為而受損害，請求金錢賠償，其有市價者，應以請

    求時或起訴時之市價為準。蓋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

    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並非「原來狀態」，而係「應有狀態

    」，應將損害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考慮在內。故其價格應

    以加害人應為給付之時為準，被害人請求賠償時，加害人即

    有給付之義務，算定被害物價格時，應以起訴時之市價為準

    ，被害人於起訴前已曾為請求者，以請求時之市價為準。惟

    被害人如能證明在請求或起訴前有具體事實，可以獲得較高

    之交換價格者，應以該較高之價格為準(最高法院96年度台

    上字第172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又關於損害賠償之數額，

    固應視其實際所受損害之程度以定其標準。惟倘在損害已經

    被證明，而損害額有不能證明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

    為避免被害人因訴訟上舉證困難而使其實體法上損害賠償權

    利難以實現，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

    以兼顧當事人實體權利與程序利益之保護，此觀民事訴訟法

    第222條第2項之規定及其立法理由自明(最高法院101年度台

    上字第1452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且前開條項之規定，性

    質上乃證明度之降低，而非純屬法官之裁量權，負舉證責任

    之當事人仍應在客觀上可能之範圍內提出證據，俾法院得本

    於當事人所主張一定根據之事實，綜合全辯論意旨，依照經

    驗法則及相當性原則就損害額為適當之酌定。因此，主張損

    害賠償之當事人，對於他造就事實有所爭執時，仍負有一定

    之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58號裁判要旨同此

    見解)。

　⒉查系爭店鋪為上訴人所承租經營(詳不爭執事項㈠)，又系爭店

    鋪因被上訴人之過失失火而燒燬，故上訴人自得就其所受損

    害請求被上訴人賠償。

　⒊上訴人主張系爭店鋪內有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物品，因系爭

    火災事故而燒毀，經計算折舊後共受有237,950元之損害等

    語。被上訴人雖不否認系爭店鋪內有如附表編號1、2、4、1

    4、16、21、22、24所示上訴人所有之物品(詳不爭執事項㈣)

    ，然否認有除前開附表編號所示之物以外之物品遭燒毀，且

    爭執其價值、購入、出廠年分等。然系爭火災事故係一突發

    事故，往往令現場物品付之一炬，使受損害部分之物品原形

    無法保存，且衡之社會常情，一般人購買家具或生活用品，

    鮮有歷年逐一保留購買憑證，況縱有保留，亦已隨火災事故

    焚燬殆盡，自難苛令被害人於災後提出完整之損害證明。而

    系爭店鋪確實為上訴人所經營，且由證人黎昱辰及陳威宇於

    本院之證述(見本審卷第296至298、340、343至346頁)、系

    爭店鋪於系爭火災事故發生前、後之現場照片(見原審卷第1

    7至23、163至166頁，本審卷第133、141、145、149、157、

    179、187、203頁)，可認系爭店鋪內如附表編號1至16、18

    至27、34至36所示之物遭燒毀，上訴人確實因系爭火災事故

    受有損害。衡以系爭店鋪係販賣漢堡、飲料等食品，其店內

    有如前開物品、食材、零錢、鈔票及布置裝潢，亦屬合理。

    本院審酌上訴人確實因系爭火災事故受有損害，然失火事件

    之賠償，因現場經由火燒之破壞，就失火前物品之種類、形

    式、數量實難加以嚴謹之掌握，就損害賠償之內容，其舉證

    實受相當限制，是於本事件中上訴人已證明受有損害，惟就

    數額無法明確證明，且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並參酌上訴人所

    列如附表各編號所示物品之現值(已計算折舊)，爰依民事訴

    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核認系爭店鋪內物品之損害金額為

    19萬元為適當。

　⒋上訴人另主張因系爭火災事故，造成自113年4月1日起至同年

    6月15日共65天無法營業、每日淨利1,000元計算之營業損失

    65,000元等語，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查上訴人就其主張未

    提出證據證明其營業損失之證據，依前開說明，主張損害賠

    償之當事人即上訴人，對於他造即被上訴人就前開事實有所

    爭執時，仍負有一定之舉證責任。然上訴人係經營系爭店鋪

    ，衡情確實因系爭火災事故而無法經營，自受有營業損失，

    然其損害額有不能證明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本院自

    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是本院審酌系爭店

    鋪開設於中正大學旁，販賣漢堡飲料餐點為主，消費族群以

    附近居民、學生為主，且上訴人主張無法營業之時間，與大

    學學期結束時間大致相符，衡諸社會常情，認系爭店鋪自11

    3年4月1日起至同年6月15日止之營業損失應以5萬元為適當

    。

　⒌據上，上訴人之損害額為24萬元（計算式：19萬元+5萬元）

    ，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4萬元，為有理由，上訴人逾此

    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㈢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

    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

    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

    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起訴請求被上訴人賠

    償上開損害而未獲給付，上訴人自得依上開規定，請求被上

    訴人加付遲延利息。從而，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6月8日（見原審卷第121頁送達證

    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上訴人

    給付24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上訴人翌日即113年6月

    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應予准許。

    原審駁回上訴人24萬元部分之請求，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

    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原審駁回上訴

    人上開准許以外之請求，核無違誤，上訴意旨就此部分，仍

    執陳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

    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

    敘明。

八、訴訟費用裁判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林中如

　　　　　　　　　　　　　　　　　法　官　張佐榕

　　　　　　　　　　　　　　　　　法　官  陳威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書記官　陳雪鈴

附表：

編號 品名 現值(原價) 購入年份 1 RITA直立式鋼琴*1 5萬元(原價18萬） 2015年 2 皮製單人沙發*1 8,000元(原價2萬） 2019年 3 喜特麗雙口瓦斯快速爐具*1、 妙管家X600型快速單口瓦斯爐*3 5,000元(原價6,770元) 2021年 4 瓦斯桶及瓦斯  1,650元（瓦斯鋼瓶押金1,600元、瓦斯500元） 2024年 5 可口可樂營業類480L冰箱*1 1萬元(原價2萬元） 2021年 6 東元189L雙門冰箱*1 8,000元（原價11,000元） 2021年 7 禾聯200L臥式冷凍櫃 *1 8,000元（原價9,300元） 2021年 8 禾聯92L冰箱（冷藏酒櫃）*1 7,000元（原價7,500元） 2021年 9 220V商業用10L電炸油鍋*1 電壓牽線費 4,000元（原價2500元、改電壓牵線費2,500元） 2021年 10 PANASONIC營業用高功率27L微波爐*1 6,000元（原價7,000元） 2021年 11 保温加熱漢堡烤箱20L(110V) *1 2,000元（原價3,000元) 2021年 12 營業櫃檯*2 1萬元（原價21,550元） 2021年 13 ACER宏碁14吋筆記型電腦 5,000元（原價22,000元) 2019年 14 電腦與監視器主機（華碩六核心）*1 5,000元（原價19,000元) 2020年 15 PAN0監視鏡頭(1080P)*1 500元(原價800元) 2021年 16 華碩27型監視螢幕*1 2,500元（原價4,900元) 2021年 17 蘋果第五代平板電腦(Ipad Pro 11吋 256GB)*1 18,000元（原價34,900元） 2023年 18 特力屋青蘋果色3尺雙層鐵床組*2 共7,000元（原價共13,000元） 2021年 19 摺疊木桌(3X3尺)*4 共3,600元（原價共6,000元） 2021年 20 IKEA木頭工作桌(160cmX80cm)*2 共2,400元（原價共9,600元） 2022年 21 迪卡儂白色露營餐桌(120cmX60cm)*3 共2,100元（原價共3,600元) 2022年 22 塑膠椅子*15 共1,200元（原價共1,500元) 2022年 23 白橡木曲線木椅* 4 共2,000元（原價共6,000元） 2022年 24 特力屋紅色地毯(210cmX260cm)*1 1,500元（原價2,100元） 2021年 25 食材肉類（品項：漢堡排【牛肉、豬肉、雞肉】、培根片、大熱狗） 5,000元(每天叫貨，高全食品金額約2000元，存量3天)  26 其他食材及雜項(品項：牛排醬、起士、漢堡麵包、番蘇醫、粗立胡椒、玉米醬、玉米粉、已完成飲料*60、椰果醬、茶包、仙草鐵罐、漢堡包裝紙*20、麥當勞紙袋*150、糖、紅酒威士忌、伏特加、琴酒）  1萬元  27 INPHIC工業級手動飲料封膜機*1 6,000元（原價8,500元） 2021年 28 微電腦全自動飲料封膜機*1 2萬元（原價32,000元) 2021年 29 店内鈔票 1,000元(至少有1,000元以上百元鈔，僅請求最低額度)  30 店内零錢  2,500 元(分類綜合錢盤，當日零錢盒50元、10元、5元、1元之七成滿，價值約4,000元)  31 擺設用球鞋：喬丹12代籃球鞋*1、ADIDAS藍球鞋*1 共4,000元（喬丹球鞋原價3,600元、ADIDAS球鞋原價2,200元  32 迪卡儂黑色防風厚版運動外套*1 1,000 元 2024年 33 DJIMINI3無人機*1 3,000元（原價9,500元） 2022年 34 德旺落地單槓架健身器材*1 3,000元（原價18,000 元) 2021年 35 戶外遮雨棚廣告(300cmX60cm鐵架、 紅色帆布雨棚）*1 1萬元  2022年 36 綠色人工草皮(100cmXI00cm)*6  共2,000元（原 價共3,000元) 2021年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1號
上  訴  人  張列夫  








訴訟代理人  陳澤嘉律師
            黃祺安律師
被上訴人    王珈云  
訴訟代理人  鐘育儒律師
            蕭浚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13日本院嘉義簡易庭113年度嘉簡字第46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合議庭於民國115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下開第2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24萬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及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80，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
　㈠上訴人起訴主張：
　⒈上訴人為嘉義縣民雄鄉正義路與富農路口「超級漢堡」店鋪（下稱系爭店鋪）之場所經營者，被上訴人為上訴人所聘請之工讀生，其於民國113年4月1日20時之工作期間，無其他客人點餐，獨自使用煎鍋烹煮，因過量加油導致起火，致系爭店鋪發生火災（下稱系爭火災事故），斯時在店外1公尺處有兩位熟客，被上訴人認識他們卻未於第一時間求助，等到火勢一發不可收拾才大喊求救，導致系爭店鋪如附表所示物品（下爭系爭物品）全部損毁，經計算折舊後共受有新臺幣（下同）237,950元之損害，另造成自113年4月1日起至同年6月15日共65天無法營業、以每日淨利1,000元計算之營業損失65,000元，共計302,950元。
　⒉系爭店鋪之工作性質不具特別之危險，非民法第191條之3規範對象，被上訴人未說明上訴人設置何種工作物，如工作物係指可移動之消防設施，則與民法第191條之規定不符。嘉義縣消防局113年4月18日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下稱本件鑑定書）已認定系爭火災事故之起火原因為「被上訴人炊煮不慎引起火災」，被上訴人辯稱「雙口瓦斯爐及平底鍋底部已堆積油垢」並非事實，亦未就上訴人於廚房堆積大量紙類易燃物負舉證責任。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損害。並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02,950元，及其中281,4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中21,550元自民事擴張聲明暨反訴答辯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㈡於上訴審補充陳述：
　⒈被上訴人與第三人黎昱辰於113年3月1日至系爭店鋪應徵工讀生，並於隔（2)日開始上班，接受近一個月（3月2日至3月30日）訓練後，兩人皆表示可獨立作業，遂於同年月31日18時至24時由被上訴人與第三人黎昱辰兩人獨立作業，當日並無任何反應事項。另系爭店鋪原使用小型卡式瓦斯爐烹煮食材，於113年1月初已改使用雙口瓦斯爐，並請三益峰瓦斯行至系爭店鋪安裝桶裝瓦斯，平底鍋則係於113年2月28日所購買使用，且上訴人於烹煮食材後均會對平底鍋予以清洗，並將雙口瓦斯爐擦拭乾淨，距離系爭火災事故發生日，上開雙口瓦斯爐與平底鍋僅使用時間不到3個月，不至於堆積油垢，上訴人之廚房設備裝置並無管理不當之情。本件鑑定書明確認定起火原因為被上訴人炊煮不慎引起，並排除其餘人為縱火、電氣設備等因素，且食用油並非易燃液體，需經過過度加熱至一定溫度之高溫才會起火燃燒，佐以原審證人即嘉義縣消防局火災調查科技士洪文卿證稱「現場無油垢跡證」及「鍋具燃燒時間比較久」等語，顯見起火原因係鍋具燃燒，並非被上訴人所稱之油垢，足證系爭火災事故係被上訴人欠缺其於廚房時應有之注意義務、不當操作油鍋造成乾燒、爐火引燃鍋中熱油所導致，依本件案發時之當時情形，被上訴人無不能注意之情事仍疏未注意，其有過失，原審判決逕認現有事證不能證明被上訴人過失導致，有判決未盡調查及違背經驗法則之違誤。
　⒉兩造間存有僱傭契約，被上訴人工作內容為餐廳內場工作，職務本就包含獨立使用瓦斯爐與鍋具製作餐點，且鍋具使用具有一定失火風險，被上訴人負有謹慎操作鍋具避免鍋具起火及系爭店鋪失火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被上訴人使用鍋具引發火災，當屬違反前開失火防免義務，被上訴人應舉證證明該失火非可歸責於其所致。退步言，無論起火原因為被上訴人烹飪不慎或油垢起火，被上訴人係於上班時間無人點餐時，逾越其職務執行範圍擅自使用僱用人鍋具，並違反上訴人「以少量食用油煎製肉排」之指示，於鍋壁極短之平底鍋中過量添加食用油，進而引發火災，應認係可歸責於被上訴人，故被上訴人係有過失以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提供勞務，對上訴人構成加害給付，爰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此與前開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主張，請求擇一為有利上訴人之判決。
　⒊被上訴人對損害範圍及金額於原審皆未爭執，依法應視同自認，依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規定，被上訴人不得於二審程序中爭執。縱認被上訴人得於二審爭執，惟依火災案件具有發生不可預期以及受損物品繁多之特性，衡諸常理，實難期待能就受損物品之原始購買價值舉證之，上訴人既已就系爭物品確受系爭火災事故損毀舉證，並提出其參考價值，倘無法使鈞院形成損害額之心證，請求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酌定上訴人所受之損害額。
二、被上訴人則以下列情詞置辯，並引用原審所提書狀及陳述：
　㈠上訴人於113年4月1日20時許先行離開系爭店鋪，留被上訴人在系爭店鋪內，被上訴人依上訴人指示於平底鍋上放置冷凍漢堡肉排加熱，該肉排靜置於平底鍋上加熱期間，雙口瓦斯爐之火苗沿著周圍堆積已久之油垢向上蔓延，隨即一發不可收拾，更因上訴人在廚房內堆積大量紙類易燃物，導致火勢急遽蔓延，再因上訴人違反消防法規未在廚房內設置任何滅火器等消防設施，導致現場火勢無從遏止。被上訴人見火勢發生，先將雙口瓦斯爐與瓦斯桶之閥門關掉，對外向在店內用餐之上訴人兩位友人呼救，並趕緊到鄰近店家「翅炸鍋」商借滅火器返回系爭店鋪，請店內在場客人向火源噴灑，並隨即撥打119電話請求消防局到場撲滅火勢，本件火災發生及火勢無法撲滅，係因上訴人未盡工作物所有人之注意義務，及未盡危險製造人之注意義務所致，有證人黎昱辰於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下稱嘉義地檢)及本院證述任職上訴人處短短一個月即見聞上訴人之平底鍋起火達兩、三次等證言可佐，並經上訴人於偵查中坦承從未清洗瓦斯爐與平底鍋，後經嘉義地檢告以自身可能也涉及刑事失火罪責任時，始一發不語後再改稱有清洗云云。
　㈡於上訴審補充陳述：
　⒈上訴人請求之基礎事實自原審至二審已有明顯不同，甚至互為矛盾，不同意上訴人於二審追加依民法第227條為其請求權基礎。
　⒉上訴人於原審從未主張被上訴人係未經指示擅煎肉排，僅主張被上訴人係煎肉排時加油過多（被上訴人否認，且油多油少都是正常烹煮行為，跟過失與否無關，且證人黎昱辰並證稱油量都是上訴人添加，與工讀生無涉等語），卻於二審翻異其詞，被上訴人當時只不過是上班一個月的工讀生，一切工作均係依上訴人指示而為，不可能未經指示擅自煎肉排，上訴人就侵權行為之描述反覆其詞，自始至終未能特定，且無客觀事證加以佐證，無論上訴人主張債務不履行或侵權行為，在上訴人已受領被上訴人勞務給付之客觀情狀下，被上訴人有何給付不完全之情況，或有何未注意義務之過失行為導致系爭火災事故之發生之客觀行為態樣，暨與其所稱損害間之因果關係，均未見上訴人舉證證明，上訴人主張應由被上訴人舉證證明非可歸責，顯然混淆舉證責任之分配。另依本件鑑定書之「四、結論」所載及製作鑑定書之證人洪文卿證言可知，無法判斷起火前之動態情狀，僅能就起火後之客觀跡證做「起火位置」與「起火原因」之初步研判，甚至也不敢百分之百肯定，所以僅能研判至「可能性較大」程度，並非認定何人有不當炊煮行為，且本件鑑定書認火災之起火處非瓦斯爐，而係瓦斯爐附近位置，無法判斷是上訴人主張之「因被上訴人獨自使用鍋具，且在加油過程中因過量加油導致火災」，或是被上訴人抗辯之「油垢起火」，本件鑑定書所為鑑定結論並無法作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
　⒊原審從未就上訴人請求之損害項目與金額命兩造於言詞辯論時表示意見，無所謂擬制自認之適用，且上訴人請求之損害項目與數額係附隨於請求權基礎，被上訴人對上訴人請求權基礎自始均有爭執，並於原審就上訴人之全部請求均爭執，自包含損害範圍及金額之爭執，縱被上訴人於二審就上訴人請求之損害項目與數額為爭執，亦僅為原攻擊防禦方法之補充，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2、5、6款規定主張之。就上訴人主張系爭物品之損害，不否認其中附表編號1、2、4、14、16、21、22、24所示物品為上訴人所有，然上訴人未提出購入之原始憑證，否認上訴人對該等物品品項敘述、價值、購入、出廠年分及購買店家之記載，且該等物品均已逾耐用年限而僅餘殘值；另就上開物品以外之其餘如附表所示物品，否認於火災發生前有存放於系爭店鋪，及上訴人對前開物品品項敘述、價值、購入、出廠年分/購買店家之記載，更主張前開物品均已逾耐用年限而僅餘殘值；且依證人陳威宇證詞，附表編號28之物品所有權人為陳威宇，而非上訴人所有。此外，否認系爭店鋪於火災前每日營業額為4,000元、每日淨利為1,000元等語。
三、原審對於被上訴人之請求，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於本院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02,950元，及其中281,4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中21,550元自民事擴張聲明暨反訴答辯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件不爭執事項（本審卷第256至257頁，並依判決文字調整）：
　㈠系爭店鋪所在1層樓鐵皮構造建築為訴外人曾美容所有，系爭店鋪由上訴人承租經營，被上訴人為上訴人所聘請之工讀生。系爭火災事故發生時，兩造間有僱傭契約存在。
　㈡被上訴人於113年4月1日20時許之工作期間，在系爭店鋪獨自使用系爭店鋪西側中間折桌上瓦斯爐煎鍋烹煮，嗣發生系爭火災事故。
　㈢系爭火災事故經嘉義縣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鑑定結論為：系爭店鋪西側中間折桌上瓦斯爐附近位置為起火處，其起火原因應以炊煮不慎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
　㈣系爭店鋪因系爭火災事故所致燒燬之物品，除鐵皮屋外，如附表編號1、2、4、14、16、21、22、24所示物品，為上訴人所有。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因有過失致發生系爭火災事故，至其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27條第2項等規定(擇一主張)，請求被上訴人給付302,950元及其法定利息等語，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為：㈠被上訴人就系爭火災事故應否負損害賠償責任?㈡如是，被上訴人應賠償之金額為何?等項。分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就系爭火災事故應否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系爭火災之起火處與起火原因，經嘉義縣消防局派員進行鑑定，結果略以：「㈢、起火處研判：1、勘察現場『編號4超級漢堡冷飲店』受燒情形，發現該店内東側擺放之冰箱、鋼琴均受燒燬向西側倒下，顯示火流來自西側方向，檢視西側牆面留有由前向後(北往南）火流痕跡，且鐵皮變形位於西側牆面中間位置附近，另勘察上方鐵皮天花板西側牆面靠中間屋頂鐵皮受燒變色嚴重，亦顯示火流來自西側牆面靠中間位置附近方向。2、細察西側牆面靠中間位置附近，發現該處地面留有掉落殘存瓦斯壚具及燒燬折桌鐵架，檢視比較後發現爐架以左側受燒燬程度最為嚴重，爐體並沾有滅火器乾粉痕跡，另發現門口遺留有使用過滅火器，顯示有初期滅火情形，且該處火流留有向四周竄燒痕跡，離該處愈遠則愈趨輕微。故研判火流來自西側靠中間瓦斯爐具附近位置。3、逐層清理起火處附近，發現最上層為瓦斯爐具，次為燒燬折桌鐵架、燒燬鍋具，最下層為未受燒水泥地板。清理後復舊比對現場火流延燒路徑發現西側瓦斯爐架受燒燬程度最為嚴重，附近物品受燒後呈現由該處向四周延燒之「/」線型火流痕跡，另請現場工作員工「王珈云」(即被告)指認當時起火爐具位置亦與火流延燒路徑勘察結果相吻合。4、綜合上述並依現場燃燒後狀況、火流延燒路逕及現場工作員工、目擊者「陳奕銘」談話筆錄，研判應以「編號4超級漢堡冷飲店」西側中間折桌上瓦斯爐附近位置最先起火。」、「㈣、起火原因研判：1、勘察本案鐵皮屋火災計有承租店家4戶受燒損…火災發生前後並未發現可疑人物出入，而清理起火處附近及地面，亦未發現有疑似縱火之器具或石油系促燃劑劇烈燃燒痕跡…有關人為侵入破壞或詐領保險之縱火可能性應可加以排除。2、次察起火處附近並未發現有電器設備使用情形，且檢視附近配線亦未發現有短路痕跡，故有關電氣因素引起火災之可能性亦可加以排除。3、細察清理起火處發現之受燒毀瓦斯爐具、折桌與燒毁鍋具，該折桌鐵架靠左側爐架處受燒燬嚴重，瓦斯桶開關、塑膠軟管及安全閥亦已燒燬，而鋁製鍋具部分燒熔，檢視該鍋具内部，發現存有燒焦炭化之食材殘跡，另再檢視瓦斯爐體亦發現沾有白色滅火器乾粉，顯示該鍋爐、鍋具有使用跡象，且可能因烹煮食物不慎起火後，以滅火器噴灑滅火。據此訪談…員工「王珈云」火災發生當下店內情形，依渠述：『我正在爐具上工作時，旁邊的油垢不慎引火燃燒，立即使用濕毛巾撲滅火勢，但無法有效，造成燃燒並打119報案，並到旁邊店家借滅火器，請客人使用後即避難』；渠說法正與勘察後分析一致，對照另一關係人「陳奕銘」談話筆錄亦述及『…（編號4)建築物内人員有在營運，並有人初期滅火因火勢擴大無法控制』；是以，相關勘察與訪談查證均吻合，且請店内人員指出烹煮食材位置亦與現場勘察跡證位置相同，爰本案研判起火原因應以該店内員工炊煮不慎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結論：…起火於上該址承租商店『編號4超級漢堡冷飲店』西側中間折桌上瓦斯爐附近位置為起火處，其起火原因應以炊煮不慎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等語，有本件鑑定書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60至62頁)。參以本件參與火災事故鑑定之嘉義縣消防局火災調查科技士洪文卿於原審時結稱：我有到系爭火災事故現場勘查，當時只能夠確定起火原因是因炊煮不慎，因為確實有炊煮，鍋具上有殘留碳化物，爐底鍋具沒有很完整，顯示鍋具確實燃燒比較久，且該處有使用滅火器，有殘留殘渣，所以起火處在該處；因為已經燃燒完，無法判斷是油鍋或是旁邊油垢起火等語(見原審卷第207至208頁)。足見系爭火災事故之起火處為系爭店鋪西側中間折桌上瓦斯爐附近位置，往外延燒，起火原因為炊煮不慎引起。
　⒉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受僱於上訴人，其於系爭火災事故發生前之工作期間，在系爭店鋪獨自使用系爭店鋪西側中間折桌上瓦斯爐煎鍋烹煮，嗣發生系爭火災事故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詳不爭執事項㈠㈡)。本院審酌瓦斯爐火乃從事餐飲人員烹煮、加熱食物所經常使用之器具，亦為一般人日常生活常會使用，於吾人之生活經驗中，使用瓦斯爐時應隨時注意爐火大小，使用過程中應隨時在側或以適當之監控方式觀察有無異常狀況，以避免不慎引發火災，此為使用瓦斯爐具所普遍具備之一般常識。然被上訴人既受僱於上訴人從事餐飲製作工作，於進行瓦斯爐煎鍋烹煮竟未能即時注意火勢，並火勢初期及時撲滅，導致火勢擴大延燒，由此足認被上訴人未確保瓦斯爐火之使用異常狀況，顯然欠缺一般人用火烹飪食物時應盡之注意義務，而被上訴人若能注意前述義務，自能避免系爭火災事故之發生，足見系爭火災事故係因被上訴人之過失所致，且系爭店鋪內之物品因系爭火災事故受損之事實，與被上訴人之過失行為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故被上訴人就其過失行為造成上訴人所受之損害，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⒊被上訴人雖辯稱系爭火災事故之起火原因係因火苗沿雙口瓦斯爐旁之油垢向上蔓延燃燒，而一發不可收拾所致等語。證人黎昱辰雖於本院結證：我在113年2月底至113年4月1日間，在系爭店鋪工作，內容為依老闆(即上訴人)指示煎肉排，送餐點給顧客，我跟被上訴人是輪班；在本件火災發生前，我曾經煎肉排到一半，火從平底鍋外圍竄上來，在平底鍋外附著油垢燃燒，我問老闆應該怎麼辦，他說不要管它，放著會自己熄掉，我就放著，火就熄掉了，之後我就繼續煮，我記得有2至3次；火苗是小小的，大約手掌大，在平底鍋的某一個點，放一會火就不見；我下班時已經不營業，我把平底鍋放著就走，關店是老闆的工作，我認為上訴人沒清洗是因為平底鍋與雙口瓦斯爐一直看起來很髒，我上班時沒看到上訴人清洗，隔天上班一樣髒，所以我覺得他沒洗；我不確定平底鍋髒的地方是否容易著火，但火是沿著髒的地方燒起來，過一陣子就熄滅，不會馬上等語(見本審卷第292至295、300、305至306頁)，可見證人黎昱辰於系爭火災事故前有任職在系爭店鋪，並有使用雙口瓦斯爐、平底鍋從事肉排煎煮工作，任職期間有發生煎煮過程發生平底鍋起火之情形，然證人黎昱辰亦證稱其在系爭火災事故發生時未在場，係接獲被上訴人通知才到場，到場時火已經大到無法靠近等語(見本審卷第296、301頁)，足見證人黎昱辰並未親見系爭火災發生之原因及經過，其對是否係因火苗沿雙口瓦斯爐旁之油垢向上蔓延燃燒等情不知情，亦不知被上訴人於使用平底鍋、雙口瓦斯爐煎煮之過程，是難僅憑其證詞而為認定系爭火災事故係因雙口瓦斯爐旁之油垢向上蔓延燃燒所致，而為有利被上訴人之認定。況參以證人黎昱辰之證述，於任職期間雖有2至3次發生平底鍋外油垢起火之情形，然均能在妥適處理下自然熄滅而未釀出火災事故，益徵在使用爐具時詳加注意並為及時處理，即可避免火災發生，且足證明被上訴人未盡注意之過失，於烹煮過程不慎致系爭火災事故之發生。至被上訴人復辯稱系爭火災事故經鑑定無法判斷是「因被上訴人獨自使用鍋具，且在加油過程中因過量加油導致火災」或是「油垢起火」所致等語。然本件鑑定書及證人洪文卿之證述，均可知起火原因係因炊煮不慎引起火災，而於系爭火災事故發生前，係為被上訴人使用瓦斯爐煎鍋烹煮，足認被上訴人確實因使用瓦斯爐煎鍋烹煮不慎引起火災，而有過失。是被上訴人前開所辯，應不足採。
  ⒋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對於系爭火災事故之發生，具有過失，且其過失行為與系爭店鋪內受火燒毀損之物品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故被上訴人就其過失行為造成系爭店鋪內物品所受之損害，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㈡被上訴人應賠償之金額為何?
　⒈按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民法第196條及第216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物因侵權行為而受損害，請求金錢賠償，其有市價者，應以請求時或起訴時之市價為準。蓋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並非「原來狀態」，而係「應有狀態」，應將損害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考慮在內。故其價格應以加害人應為給付之時為準，被害人請求賠償時，加害人即有給付之義務，算定被害物價格時，應以起訴時之市價為準，被害人於起訴前已曾為請求者，以請求時之市價為準。惟被害人如能證明在請求或起訴前有具體事實，可以獲得較高之交換價格者，應以該較高之價格為準(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72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又關於損害賠償之數額，固應視其實際所受損害之程度以定其標準。惟倘在損害已經被證明，而損害額有不能證明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為避免被害人因訴訟上舉證困難而使其實體法上損害賠償權利難以實現，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以兼顧當事人實體權利與程序利益之保護，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之規定及其立法理由自明(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452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且前開條項之規定，性質上乃證明度之降低，而非純屬法官之裁量權，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仍應在客觀上可能之範圍內提出證據，俾法院得本於當事人所主張一定根據之事實，綜合全辯論意旨，依照經驗法則及相當性原則就損害額為適當之酌定。因此，主張損害賠償之當事人，對於他造就事實有所爭執時，仍負有一定之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58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
　⒉查系爭店鋪為上訴人所承租經營(詳不爭執事項㈠)，又系爭店鋪因被上訴人之過失失火而燒燬，故上訴人自得就其所受損害請求被上訴人賠償。
　⒊上訴人主張系爭店鋪內有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物品，因系爭火災事故而燒毀，經計算折舊後共受有237,950元之損害等語。被上訴人雖不否認系爭店鋪內有如附表編號1、2、4、14、16、21、22、24所示上訴人所有之物品(詳不爭執事項㈣)，然否認有除前開附表編號所示之物以外之物品遭燒毀，且爭執其價值、購入、出廠年分等。然系爭火災事故係一突發事故，往往令現場物品付之一炬，使受損害部分之物品原形無法保存，且衡之社會常情，一般人購買家具或生活用品，鮮有歷年逐一保留購買憑證，況縱有保留，亦已隨火災事故焚燬殆盡，自難苛令被害人於災後提出完整之損害證明。而系爭店鋪確實為上訴人所經營，且由證人黎昱辰及陳威宇於本院之證述(見本審卷第296至298、340、343至346頁)、系爭店鋪於系爭火災事故發生前、後之現場照片(見原審卷第17至23、163至166頁，本審卷第133、141、145、149、157、179、187、203頁)，可認系爭店鋪內如附表編號1至16、18至27、34至36所示之物遭燒毀，上訴人確實因系爭火災事故受有損害。衡以系爭店鋪係販賣漢堡、飲料等食品，其店內有如前開物品、食材、零錢、鈔票及布置裝潢，亦屬合理。本院審酌上訴人確實因系爭火災事故受有損害，然失火事件之賠償，因現場經由火燒之破壞，就失火前物品之種類、形式、數量實難加以嚴謹之掌握，就損害賠償之內容，其舉證實受相當限制，是於本事件中上訴人已證明受有損害，惟就數額無法明確證明，且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並參酌上訴人所列如附表各編號所示物品之現值(已計算折舊)，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核認系爭店鋪內物品之損害金額為19萬元為適當。
　⒋上訴人另主張因系爭火災事故，造成自113年4月1日起至同年6月15日共65天無法營業、每日淨利1,000元計算之營業損失65,000元等語，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查上訴人就其主張未提出證據證明其營業損失之證據，依前開說明，主張損害賠償之當事人即上訴人，對於他造即被上訴人就前開事實有所爭執時，仍負有一定之舉證責任。然上訴人係經營系爭店鋪，衡情確實因系爭火災事故而無法經營，自受有營業損失，然其損害額有不能證明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本院自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是本院審酌系爭店鋪開設於中正大學旁，販賣漢堡飲料餐點為主，消費族群以附近居民、學生為主，且上訴人主張無法營業之時間，與大學學期結束時間大致相符，衡諸社會常情，認系爭店鋪自113年4月1日起至同年6月15日止之營業損失應以5萬元為適當。
　⒌據上，上訴人之損害額為24萬元（計算式：19萬元+5萬元），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4萬元，為有理由，上訴人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㈢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起訴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上開損害而未獲給付，上訴人自得依上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加付遲延利息。從而，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6月8日（見原審卷第121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4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上訴人翌日即113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應予准許。原審駁回上訴人24萬元部分之請求，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原審駁回上訴人上開准許以外之請求，核無違誤，上訴意旨就此部分，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裁判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林中如
　　　　　　　　　　　　　　　　　法　官　張佐榕
　　　　　　　　　　　　　　　　　法　官  陳威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書記官　陳雪鈴
附表：
		編號

		品名

		現值(原價)

		購入年份



		1

		RITA直立式鋼琴*1

		5萬元(原價18萬）

		2015年



		2

		皮製單人沙發*1

		8,000元(原價2萬）

		2019年



		3

		喜特麗雙口瓦斯快速爐具*1、
妙管家X600型快速單口瓦斯爐*3

		5,000元(原價6,770元)

		2021年



		4

		瓦斯桶及瓦斯



		1,650元（瓦斯鋼瓶押金1,600元、瓦斯500元）

		2024年



		5

		可口可樂營業類480L冰箱*1

		1萬元(原價2萬元）

		2021年



		6

		東元189L雙門冰箱*1

		8,000元（原價11,000元）

		2021年



		7

		禾聯200L臥式冷凍櫃 *1

		8,000元（原價9,300元）

		2021年



		8

		禾聯92L冰箱（冷藏酒櫃）*1

		7,000元（原價7,500元）

		2021年



		9

		220V商業用10L電炸油鍋*1
電壓牽線費

		4,000元（原價2500元、改電壓牵線費2,500元）

		2021年



		10

		PANASONIC營業用高功率27L微波爐*1

		6,000元（原價7,000元）

		2021年



		11

		保温加熱漢堡烤箱20L(110V) *1

		2,000元（原價3,000元)

		2021年



		12

		營業櫃檯*2

		1萬元（原價21,550元）

		2021年



		13

		ACER宏碁14吋筆記型電腦

		5,000元（原價22,000元)

		2019年



		14

		電腦與監視器主機（華碩六核心）*1

		5,000元（原價19,000元)

		2020年



		15

		PAN0監視鏡頭(1080P)*1

		500元(原價800元)

		2021年



		16

		華碩27型監視螢幕*1

		2,500元（原價4,900元)

		2021年



		17

		蘋果第五代平板電腦(Ipad Pro 11吋 256GB)*1

		18,000元（原價34,900元）

		2023年



		18

		特力屋青蘋果色3尺雙層鐵床組*2

		共7,000元（原價共13,000元）

		2021年



		19

		摺疊木桌(3X3尺)*4

		共3,600元（原價共6,000元）

		2021年



		20

		IKEA木頭工作桌(160cmX80cm)*2

		共2,400元（原價共9,600元）

		2022年



		21

		迪卡儂白色露營餐桌(120cmX60cm)*3

		共2,100元（原價共3,600元)

		2022年



		22

		塑膠椅子*15

		共1,200元（原價共1,500元)

		2022年



		23

		白橡木曲線木椅* 4

		共2,000元（原價共6,000元）

		2022年



		24

		特力屋紅色地毯(210cmX260cm)*1

		1,500元（原價2,100元）

		2021年



		25

		食材肉類（品項：漢堡排【牛肉、豬肉、雞肉】、培根片、大熱狗）

		5,000元(每天叫貨，高全食品金額約2000元，存量3天)

		




		26

		其他食材及雜項(品項：牛排醬、起士、漢堡麵包、番蘇醫、粗立胡椒、玉米醬、玉米粉、已完成飲料*60、椰果醬、茶包、仙草鐵罐、漢堡包裝紙*20、麥當勞紙袋*150、糖、紅酒威士忌、伏特加、琴酒） 

		1萬元

		




		27

		INPHIC工業級手動飲料封膜機*1

		6,000元（原價8,500元）

		2021年



		28

		微電腦全自動飲料封膜機*1

		2萬元（原價32,000元)

		2021年



		29

		店内鈔票

		1,000元(至少有1,000元以上百元鈔，僅請求最低額度)

		




		30

		店内零錢 

		2,500 元(分類綜合錢盤，當日零錢盒50元、10元、5元、1元之七成滿，價值約4,000元)

		




		31

		擺設用球鞋：喬丹12代籃球鞋*1、ADIDAS藍球鞋*1

		共4,000元（喬丹球鞋原價3,600元、ADIDAS球鞋原價2,200元

		




		32

		迪卡儂黑色防風厚版運動外套*1

		1,000 元

		2024年



		33

		DJIMINI3無人機*1

		3,000元（原價9,500元）

		2022年



		34

		德旺落地單槓架健身器材*1

		3,000元（原價18,000 元)

		2021年



		35

		戶外遮雨棚廣告(300cmX60cm鐵架、
紅色帆布雨棚）*1

		1萬元 

		2022年



		36

		綠色人工草皮(100cmXI00cm)*6 

		共2,000元（原 價共3,000元)

		2021年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1號

上  訴  人  張列夫  









訴訟代理人  陳澤嘉律師

            黃祺安律師

被上訴人    王珈云  

訴訟代理人  鐘育儒律師

            蕭浚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13日本院嘉義簡易庭113年度嘉簡字第46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合議庭於民國115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下開第2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24萬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及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80，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

　㈠上訴人起訴主張：

　⒈上訴人為嘉義縣民雄鄉正義路與富農路口「超級漢堡」店鋪（下稱系爭店鋪）之場所經營者，被上訴人為上訴人所聘請之工讀生，其於民國113年4月1日20時之工作期間，無其他客人點餐，獨自使用煎鍋烹煮，因過量加油導致起火，致系爭店鋪發生火災（下稱系爭火災事故），斯時在店外1公尺處有兩位熟客，被上訴人認識他們卻未於第一時間求助，等到火勢一發不可收拾才大喊求救，導致系爭店鋪如附表所示物品（下爭系爭物品）全部損毁，經計算折舊後共受有新臺幣（下同）237,950元之損害，另造成自113年4月1日起至同年6月15日共65天無法營業、以每日淨利1,000元計算之營業損失65,000元，共計302,950元。

　⒉系爭店鋪之工作性質不具特別之危險，非民法第191條之3規範對象，被上訴人未說明上訴人設置何種工作物，如工作物係指可移動之消防設施，則與民法第191條之規定不符。嘉義縣消防局113年4月18日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下稱本件鑑定書）已認定系爭火災事故之起火原因為「被上訴人炊煮不慎引起火災」，被上訴人辯稱「雙口瓦斯爐及平底鍋底部已堆積油垢」並非事實，亦未就上訴人於廚房堆積大量紙類易燃物負舉證責任。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損害。並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02,950元，及其中281,4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中21,550元自民事擴張聲明暨反訴答辯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㈡於上訴審補充陳述：

　⒈被上訴人與第三人黎昱辰於113年3月1日至系爭店鋪應徵工讀生，並於隔（2)日開始上班，接受近一個月（3月2日至3月30日）訓練後，兩人皆表示可獨立作業，遂於同年月31日18時至24時由被上訴人與第三人黎昱辰兩人獨立作業，當日並無任何反應事項。另系爭店鋪原使用小型卡式瓦斯爐烹煮食材，於113年1月初已改使用雙口瓦斯爐，並請三益峰瓦斯行至系爭店鋪安裝桶裝瓦斯，平底鍋則係於113年2月28日所購買使用，且上訴人於烹煮食材後均會對平底鍋予以清洗，並將雙口瓦斯爐擦拭乾淨，距離系爭火災事故發生日，上開雙口瓦斯爐與平底鍋僅使用時間不到3個月，不至於堆積油垢，上訴人之廚房設備裝置並無管理不當之情。本件鑑定書明確認定起火原因為被上訴人炊煮不慎引起，並排除其餘人為縱火、電氣設備等因素，且食用油並非易燃液體，需經過過度加熱至一定溫度之高溫才會起火燃燒，佐以原審證人即嘉義縣消防局火災調查科技士洪文卿證稱「現場無油垢跡證」及「鍋具燃燒時間比較久」等語，顯見起火原因係鍋具燃燒，並非被上訴人所稱之油垢，足證系爭火災事故係被上訴人欠缺其於廚房時應有之注意義務、不當操作油鍋造成乾燒、爐火引燃鍋中熱油所導致，依本件案發時之當時情形，被上訴人無不能注意之情事仍疏未注意，其有過失，原審判決逕認現有事證不能證明被上訴人過失導致，有判決未盡調查及違背經驗法則之違誤。

　⒉兩造間存有僱傭契約，被上訴人工作內容為餐廳內場工作，職務本就包含獨立使用瓦斯爐與鍋具製作餐點，且鍋具使用具有一定失火風險，被上訴人負有謹慎操作鍋具避免鍋具起火及系爭店鋪失火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被上訴人使用鍋具引發火災，當屬違反前開失火防免義務，被上訴人應舉證證明該失火非可歸責於其所致。退步言，無論起火原因為被上訴人烹飪不慎或油垢起火，被上訴人係於上班時間無人點餐時，逾越其職務執行範圍擅自使用僱用人鍋具，並違反上訴人「以少量食用油煎製肉排」之指示，於鍋壁極短之平底鍋中過量添加食用油，進而引發火災，應認係可歸責於被上訴人，故被上訴人係有過失以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提供勞務，對上訴人構成加害給付，爰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此與前開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主張，請求擇一為有利上訴人之判決。

　⒊被上訴人對損害範圍及金額於原審皆未爭執，依法應視同自認，依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規定，被上訴人不得於二審程序中爭執。縱認被上訴人得於二審爭執，惟依火災案件具有發生不可預期以及受損物品繁多之特性，衡諸常理，實難期待能就受損物品之原始購買價值舉證之，上訴人既已就系爭物品確受系爭火災事故損毀舉證，並提出其參考價值，倘無法使鈞院形成損害額之心證，請求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酌定上訴人所受之損害額。

二、被上訴人則以下列情詞置辯，並引用原審所提書狀及陳述：

　㈠上訴人於113年4月1日20時許先行離開系爭店鋪，留被上訴人在系爭店鋪內，被上訴人依上訴人指示於平底鍋上放置冷凍漢堡肉排加熱，該肉排靜置於平底鍋上加熱期間，雙口瓦斯爐之火苗沿著周圍堆積已久之油垢向上蔓延，隨即一發不可收拾，更因上訴人在廚房內堆積大量紙類易燃物，導致火勢急遽蔓延，再因上訴人違反消防法規未在廚房內設置任何滅火器等消防設施，導致現場火勢無從遏止。被上訴人見火勢發生，先將雙口瓦斯爐與瓦斯桶之閥門關掉，對外向在店內用餐之上訴人兩位友人呼救，並趕緊到鄰近店家「翅炸鍋」商借滅火器返回系爭店鋪，請店內在場客人向火源噴灑，並隨即撥打119電話請求消防局到場撲滅火勢，本件火災發生及火勢無法撲滅，係因上訴人未盡工作物所有人之注意義務，及未盡危險製造人之注意義務所致，有證人黎昱辰於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下稱嘉義地檢)及本院證述任職上訴人處短短一個月即見聞上訴人之平底鍋起火達兩、三次等證言可佐，並經上訴人於偵查中坦承從未清洗瓦斯爐與平底鍋，後經嘉義地檢告以自身可能也涉及刑事失火罪責任時，始一發不語後再改稱有清洗云云。

　㈡於上訴審補充陳述：

　⒈上訴人請求之基礎事實自原審至二審已有明顯不同，甚至互為矛盾，不同意上訴人於二審追加依民法第227條為其請求權基礎。

　⒉上訴人於原審從未主張被上訴人係未經指示擅煎肉排，僅主張被上訴人係煎肉排時加油過多（被上訴人否認，且油多油少都是正常烹煮行為，跟過失與否無關，且證人黎昱辰並證稱油量都是上訴人添加，與工讀生無涉等語），卻於二審翻異其詞，被上訴人當時只不過是上班一個月的工讀生，一切工作均係依上訴人指示而為，不可能未經指示擅自煎肉排，上訴人就侵權行為之描述反覆其詞，自始至終未能特定，且無客觀事證加以佐證，無論上訴人主張債務不履行或侵權行為，在上訴人已受領被上訴人勞務給付之客觀情狀下，被上訴人有何給付不完全之情況，或有何未注意義務之過失行為導致系爭火災事故之發生之客觀行為態樣，暨與其所稱損害間之因果關係，均未見上訴人舉證證明，上訴人主張應由被上訴人舉證證明非可歸責，顯然混淆舉證責任之分配。另依本件鑑定書之「四、結論」所載及製作鑑定書之證人洪文卿證言可知，無法判斷起火前之動態情狀，僅能就起火後之客觀跡證做「起火位置」與「起火原因」之初步研判，甚至也不敢百分之百肯定，所以僅能研判至「可能性較大」程度，並非認定何人有不當炊煮行為，且本件鑑定書認火災之起火處非瓦斯爐，而係瓦斯爐附近位置，無法判斷是上訴人主張之「因被上訴人獨自使用鍋具，且在加油過程中因過量加油導致火災」，或是被上訴人抗辯之「油垢起火」，本件鑑定書所為鑑定結論並無法作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

　⒊原審從未就上訴人請求之損害項目與金額命兩造於言詞辯論時表示意見，無所謂擬制自認之適用，且上訴人請求之損害項目與數額係附隨於請求權基礎，被上訴人對上訴人請求權基礎自始均有爭執，並於原審就上訴人之全部請求均爭執，自包含損害範圍及金額之爭執，縱被上訴人於二審就上訴人請求之損害項目與數額為爭執，亦僅為原攻擊防禦方法之補充，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2、5、6款規定主張之。就上訴人主張系爭物品之損害，不否認其中附表編號1、2、4、14、16、21、22、24所示物品為上訴人所有，然上訴人未提出購入之原始憑證，否認上訴人對該等物品品項敘述、價值、購入、出廠年分及購買店家之記載，且該等物品均已逾耐用年限而僅餘殘值；另就上開物品以外之其餘如附表所示物品，否認於火災發生前有存放於系爭店鋪，及上訴人對前開物品品項敘述、價值、購入、出廠年分/購買店家之記載，更主張前開物品均已逾耐用年限而僅餘殘值；且依證人陳威宇證詞，附表編號28之物品所有權人為陳威宇，而非上訴人所有。此外，否認系爭店鋪於火災前每日營業額為4,000元、每日淨利為1,000元等語。

三、原審對於被上訴人之請求，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於本院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02,950元，及其中281,4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中21,550元自民事擴張聲明暨反訴答辯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件不爭執事項（本審卷第256至257頁，並依判決文字調整）：

　㈠系爭店鋪所在1層樓鐵皮構造建築為訴外人曾美容所有，系爭店鋪由上訴人承租經營，被上訴人為上訴人所聘請之工讀生。系爭火災事故發生時，兩造間有僱傭契約存在。

　㈡被上訴人於113年4月1日20時許之工作期間，在系爭店鋪獨自使用系爭店鋪西側中間折桌上瓦斯爐煎鍋烹煮，嗣發生系爭火災事故。

　㈢系爭火災事故經嘉義縣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鑑定結論為：系爭店鋪西側中間折桌上瓦斯爐附近位置為起火處，其起火原因應以炊煮不慎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

　㈣系爭店鋪因系爭火災事故所致燒燬之物品，除鐵皮屋外，如附表編號1、2、4、14、16、21、22、24所示物品，為上訴人所有。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因有過失致發生系爭火災事故，至其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27條第2項等規定(擇一主張)，請求被上訴人給付302,950元及其法定利息等語，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為：㈠被上訴人就系爭火災事故應否負損害賠償責任?㈡如是，被上訴人應賠償之金額為何?等項。分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就系爭火災事故應否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系爭火災之起火處與起火原因，經嘉義縣消防局派員進行鑑定，結果略以：「㈢、起火處研判：1、勘察現場『編號4超級漢堡冷飲店』受燒情形，發現該店内東側擺放之冰箱、鋼琴均受燒燬向西側倒下，顯示火流來自西側方向，檢視西側牆面留有由前向後(北往南）火流痕跡，且鐵皮變形位於西側牆面中間位置附近，另勘察上方鐵皮天花板西側牆面靠中間屋頂鐵皮受燒變色嚴重，亦顯示火流來自西側牆面靠中間位置附近方向。2、細察西側牆面靠中間位置附近，發現該處地面留有掉落殘存瓦斯壚具及燒燬折桌鐵架，檢視比較後發現爐架以左側受燒燬程度最為嚴重，爐體並沾有滅火器乾粉痕跡，另發現門口遺留有使用過滅火器，顯示有初期滅火情形，且該處火流留有向四周竄燒痕跡，離該處愈遠則愈趨輕微。故研判火流來自西側靠中間瓦斯爐具附近位置。3、逐層清理起火處附近，發現最上層為瓦斯爐具，次為燒燬折桌鐵架、燒燬鍋具，最下層為未受燒水泥地板。清理後復舊比對現場火流延燒路徑發現西側瓦斯爐架受燒燬程度最為嚴重，附近物品受燒後呈現由該處向四周延燒之「/」線型火流痕跡，另請現場工作員工「王珈云」(即被告)指認當時起火爐具位置亦與火流延燒路徑勘察結果相吻合。4、綜合上述並依現場燃燒後狀況、火流延燒路逕及現場工作員工、目擊者「陳奕銘」談話筆錄，研判應以「編號4超級漢堡冷飲店」西側中間折桌上瓦斯爐附近位置最先起火。」、「㈣、起火原因研判：1、勘察本案鐵皮屋火災計有承租店家4戶受燒損…火災發生前後並未發現可疑人物出入，而清理起火處附近及地面，亦未發現有疑似縱火之器具或石油系促燃劑劇烈燃燒痕跡…有關人為侵入破壞或詐領保險之縱火可能性應可加以排除。2、次察起火處附近並未發現有電器設備使用情形，且檢視附近配線亦未發現有短路痕跡，故有關電氣因素引起火災之可能性亦可加以排除。3、細察清理起火處發現之受燒毀瓦斯爐具、折桌與燒毁鍋具，該折桌鐵架靠左側爐架處受燒燬嚴重，瓦斯桶開關、塑膠軟管及安全閥亦已燒燬，而鋁製鍋具部分燒熔，檢視該鍋具内部，發現存有燒焦炭化之食材殘跡，另再檢視瓦斯爐體亦發現沾有白色滅火器乾粉，顯示該鍋爐、鍋具有使用跡象，且可能因烹煮食物不慎起火後，以滅火器噴灑滅火。據此訪談…員工「王珈云」火災發生當下店內情形，依渠述：『我正在爐具上工作時，旁邊的油垢不慎引火燃燒，立即使用濕毛巾撲滅火勢，但無法有效，造成燃燒並打119報案，並到旁邊店家借滅火器，請客人使用後即避難』；渠說法正與勘察後分析一致，對照另一關係人「陳奕銘」談話筆錄亦述及『…（編號4)建築物内人員有在營運，並有人初期滅火因火勢擴大無法控制』；是以，相關勘察與訪談查證均吻合，且請店内人員指出烹煮食材位置亦與現場勘察跡證位置相同，爰本案研判起火原因應以該店内員工炊煮不慎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結論：…起火於上該址承租商店『編號4超級漢堡冷飲店』西側中間折桌上瓦斯爐附近位置為起火處，其起火原因應以炊煮不慎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等語，有本件鑑定書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60至62頁)。參以本件參與火災事故鑑定之嘉義縣消防局火災調查科技士洪文卿於原審時結稱：我有到系爭火災事故現場勘查，當時只能夠確定起火原因是因炊煮不慎，因為確實有炊煮，鍋具上有殘留碳化物，爐底鍋具沒有很完整，顯示鍋具確實燃燒比較久，且該處有使用滅火器，有殘留殘渣，所以起火處在該處；因為已經燃燒完，無法判斷是油鍋或是旁邊油垢起火等語(見原審卷第207至208頁)。足見系爭火災事故之起火處為系爭店鋪西側中間折桌上瓦斯爐附近位置，往外延燒，起火原因為炊煮不慎引起。

　⒉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受僱於上訴人，其於系爭火災事故發生前之工作期間，在系爭店鋪獨自使用系爭店鋪西側中間折桌上瓦斯爐煎鍋烹煮，嗣發生系爭火災事故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詳不爭執事項㈠㈡)。本院審酌瓦斯爐火乃從事餐飲人員烹煮、加熱食物所經常使用之器具，亦為一般人日常生活常會使用，於吾人之生活經驗中，使用瓦斯爐時應隨時注意爐火大小，使用過程中應隨時在側或以適當之監控方式觀察有無異常狀況，以避免不慎引發火災，此為使用瓦斯爐具所普遍具備之一般常識。然被上訴人既受僱於上訴人從事餐飲製作工作，於進行瓦斯爐煎鍋烹煮竟未能即時注意火勢，並火勢初期及時撲滅，導致火勢擴大延燒，由此足認被上訴人未確保瓦斯爐火之使用異常狀況，顯然欠缺一般人用火烹飪食物時應盡之注意義務，而被上訴人若能注意前述義務，自能避免系爭火災事故之發生，足見系爭火災事故係因被上訴人之過失所致，且系爭店鋪內之物品因系爭火災事故受損之事實，與被上訴人之過失行為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故被上訴人就其過失行為造成上訴人所受之損害，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⒊被上訴人雖辯稱系爭火災事故之起火原因係因火苗沿雙口瓦斯爐旁之油垢向上蔓延燃燒，而一發不可收拾所致等語。證人黎昱辰雖於本院結證：我在113年2月底至113年4月1日間，在系爭店鋪工作，內容為依老闆(即上訴人)指示煎肉排，送餐點給顧客，我跟被上訴人是輪班；在本件火災發生前，我曾經煎肉排到一半，火從平底鍋外圍竄上來，在平底鍋外附著油垢燃燒，我問老闆應該怎麼辦，他說不要管它，放著會自己熄掉，我就放著，火就熄掉了，之後我就繼續煮，我記得有2至3次；火苗是小小的，大約手掌大，在平底鍋的某一個點，放一會火就不見；我下班時已經不營業，我把平底鍋放著就走，關店是老闆的工作，我認為上訴人沒清洗是因為平底鍋與雙口瓦斯爐一直看起來很髒，我上班時沒看到上訴人清洗，隔天上班一樣髒，所以我覺得他沒洗；我不確定平底鍋髒的地方是否容易著火，但火是沿著髒的地方燒起來，過一陣子就熄滅，不會馬上等語(見本審卷第292至295、300、305至306頁)，可見證人黎昱辰於系爭火災事故前有任職在系爭店鋪，並有使用雙口瓦斯爐、平底鍋從事肉排煎煮工作，任職期間有發生煎煮過程發生平底鍋起火之情形，然證人黎昱辰亦證稱其在系爭火災事故發生時未在場，係接獲被上訴人通知才到場，到場時火已經大到無法靠近等語(見本審卷第296、301頁)，足見證人黎昱辰並未親見系爭火災發生之原因及經過，其對是否係因火苗沿雙口瓦斯爐旁之油垢向上蔓延燃燒等情不知情，亦不知被上訴人於使用平底鍋、雙口瓦斯爐煎煮之過程，是難僅憑其證詞而為認定系爭火災事故係因雙口瓦斯爐旁之油垢向上蔓延燃燒所致，而為有利被上訴人之認定。況參以證人黎昱辰之證述，於任職期間雖有2至3次發生平底鍋外油垢起火之情形，然均能在妥適處理下自然熄滅而未釀出火災事故，益徵在使用爐具時詳加注意並為及時處理，即可避免火災發生，且足證明被上訴人未盡注意之過失，於烹煮過程不慎致系爭火災事故之發生。至被上訴人復辯稱系爭火災事故經鑑定無法判斷是「因被上訴人獨自使用鍋具，且在加油過程中因過量加油導致火災」或是「油垢起火」所致等語。然本件鑑定書及證人洪文卿之證述，均可知起火原因係因炊煮不慎引起火災，而於系爭火災事故發生前，係為被上訴人使用瓦斯爐煎鍋烹煮，足認被上訴人確實因使用瓦斯爐煎鍋烹煮不慎引起火災，而有過失。是被上訴人前開所辯，應不足採。

  ⒋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對於系爭火災事故之發生，具有過失，且其過失行為與系爭店鋪內受火燒毀損之物品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故被上訴人就其過失行為造成系爭店鋪內物品所受之損害，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㈡被上訴人應賠償之金額為何?

　⒈按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民法第196條及第216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物因侵權行為而受損害，請求金錢賠償，其有市價者，應以請求時或起訴時之市價為準。蓋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並非「原來狀態」，而係「應有狀態」，應將損害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考慮在內。故其價格應以加害人應為給付之時為準，被害人請求賠償時，加害人即有給付之義務，算定被害物價格時，應以起訴時之市價為準，被害人於起訴前已曾為請求者，以請求時之市價為準。惟被害人如能證明在請求或起訴前有具體事實，可以獲得較高之交換價格者，應以該較高之價格為準(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72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又關於損害賠償之數額，固應視其實際所受損害之程度以定其標準。惟倘在損害已經被證明，而損害額有不能證明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為避免被害人因訴訟上舉證困難而使其實體法上損害賠償權利難以實現，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以兼顧當事人實體權利與程序利益之保護，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之規定及其立法理由自明(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452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且前開條項之規定，性質上乃證明度之降低，而非純屬法官之裁量權，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仍應在客觀上可能之範圍內提出證據，俾法院得本於當事人所主張一定根據之事實，綜合全辯論意旨，依照經驗法則及相當性原則就損害額為適當之酌定。因此，主張損害賠償之當事人，對於他造就事實有所爭執時，仍負有一定之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58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

　⒉查系爭店鋪為上訴人所承租經營(詳不爭執事項㈠)，又系爭店鋪因被上訴人之過失失火而燒燬，故上訴人自得就其所受損害請求被上訴人賠償。

　⒊上訴人主張系爭店鋪內有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物品，因系爭火災事故而燒毀，經計算折舊後共受有237,950元之損害等語。被上訴人雖不否認系爭店鋪內有如附表編號1、2、4、14、16、21、22、24所示上訴人所有之物品(詳不爭執事項㈣)，然否認有除前開附表編號所示之物以外之物品遭燒毀，且爭執其價值、購入、出廠年分等。然系爭火災事故係一突發事故，往往令現場物品付之一炬，使受損害部分之物品原形無法保存，且衡之社會常情，一般人購買家具或生活用品，鮮有歷年逐一保留購買憑證，況縱有保留，亦已隨火災事故焚燬殆盡，自難苛令被害人於災後提出完整之損害證明。而系爭店鋪確實為上訴人所經營，且由證人黎昱辰及陳威宇於本院之證述(見本審卷第296至298、340、343至346頁)、系爭店鋪於系爭火災事故發生前、後之現場照片(見原審卷第17至23、163至166頁，本審卷第133、141、145、149、157、179、187、203頁)，可認系爭店鋪內如附表編號1至16、18至27、34至36所示之物遭燒毀，上訴人確實因系爭火災事故受有損害。衡以系爭店鋪係販賣漢堡、飲料等食品，其店內有如前開物品、食材、零錢、鈔票及布置裝潢，亦屬合理。本院審酌上訴人確實因系爭火災事故受有損害，然失火事件之賠償，因現場經由火燒之破壞，就失火前物品之種類、形式、數量實難加以嚴謹之掌握，就損害賠償之內容，其舉證實受相當限制，是於本事件中上訴人已證明受有損害，惟就數額無法明確證明，且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並參酌上訴人所列如附表各編號所示物品之現值(已計算折舊)，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核認系爭店鋪內物品之損害金額為19萬元為適當。

　⒋上訴人另主張因系爭火災事故，造成自113年4月1日起至同年6月15日共65天無法營業、每日淨利1,000元計算之營業損失65,000元等語，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查上訴人就其主張未提出證據證明其營業損失之證據，依前開說明，主張損害賠償之當事人即上訴人，對於他造即被上訴人就前開事實有所爭執時，仍負有一定之舉證責任。然上訴人係經營系爭店鋪，衡情確實因系爭火災事故而無法經營，自受有營業損失，然其損害額有不能證明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本院自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是本院審酌系爭店鋪開設於中正大學旁，販賣漢堡飲料餐點為主，消費族群以附近居民、學生為主，且上訴人主張無法營業之時間，與大學學期結束時間大致相符，衡諸社會常情，認系爭店鋪自113年4月1日起至同年6月15日止之營業損失應以5萬元為適當。

　⒌據上，上訴人之損害額為24萬元（計算式：19萬元+5萬元），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4萬元，為有理由，上訴人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㈢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起訴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上開損害而未獲給付，上訴人自得依上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加付遲延利息。從而，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6月8日（見原審卷第121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4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上訴人翌日即113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應予准許。原審駁回上訴人24萬元部分之請求，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原審駁回上訴人上開准許以外之請求，核無違誤，上訴意旨就此部分，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裁判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林中如

　　　　　　　　　　　　　　　　　法　官　張佐榕

　　　　　　　　　　　　　　　　　法　官  陳威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書記官　陳雪鈴

附表：

編號 品名 現值(原價) 購入年份 1 RITA直立式鋼琴*1 5萬元(原價18萬） 2015年 2 皮製單人沙發*1 8,000元(原價2萬） 2019年 3 喜特麗雙口瓦斯快速爐具*1、 妙管家X600型快速單口瓦斯爐*3 5,000元(原價6,770元) 2021年 4 瓦斯桶及瓦斯  1,650元（瓦斯鋼瓶押金1,600元、瓦斯500元） 2024年 5 可口可樂營業類480L冰箱*1 1萬元(原價2萬元） 2021年 6 東元189L雙門冰箱*1 8,000元（原價11,000元） 2021年 7 禾聯200L臥式冷凍櫃 *1 8,000元（原價9,300元） 2021年 8 禾聯92L冰箱（冷藏酒櫃）*1 7,000元（原價7,500元） 2021年 9 220V商業用10L電炸油鍋*1 電壓牽線費 4,000元（原價2500元、改電壓牵線費2,500元） 2021年 10 PANASONIC營業用高功率27L微波爐*1 6,000元（原價7,000元） 2021年 11 保温加熱漢堡烤箱20L(110V) *1 2,000元（原價3,000元) 2021年 12 營業櫃檯*2 1萬元（原價21,550元） 2021年 13 ACER宏碁14吋筆記型電腦 5,000元（原價22,000元) 2019年 14 電腦與監視器主機（華碩六核心）*1 5,000元（原價19,000元) 2020年 15 PAN0監視鏡頭(1080P)*1 500元(原價800元) 2021年 16 華碩27型監視螢幕*1 2,500元（原價4,900元) 2021年 17 蘋果第五代平板電腦(Ipad Pro 11吋 256GB)*1 18,000元（原價34,900元） 2023年 18 特力屋青蘋果色3尺雙層鐵床組*2 共7,000元（原價共13,000元） 2021年 19 摺疊木桌(3X3尺)*4 共3,600元（原價共6,000元） 2021年 20 IKEA木頭工作桌(160cmX80cm)*2 共2,400元（原價共9,600元） 2022年 21 迪卡儂白色露營餐桌(120cmX60cm)*3 共2,100元（原價共3,600元) 2022年 22 塑膠椅子*15 共1,200元（原價共1,500元) 2022年 23 白橡木曲線木椅* 4 共2,000元（原價共6,000元） 2022年 24 特力屋紅色地毯(210cmX260cm)*1 1,500元（原價2,100元） 2021年 25 食材肉類（品項：漢堡排【牛肉、豬肉、雞肉】、培根片、大熱狗） 5,000元(每天叫貨，高全食品金額約2000元，存量3天)  26 其他食材及雜項(品項：牛排醬、起士、漢堡麵包、番蘇醫、粗立胡椒、玉米醬、玉米粉、已完成飲料*60、椰果醬、茶包、仙草鐵罐、漢堡包裝紙*20、麥當勞紙袋*150、糖、紅酒威士忌、伏特加、琴酒）  1萬元  27 INPHIC工業級手動飲料封膜機*1 6,000元（原價8,500元） 2021年 28 微電腦全自動飲料封膜機*1 2萬元（原價32,000元) 2021年 29 店内鈔票 1,000元(至少有1,000元以上百元鈔，僅請求最低額度)  30 店内零錢  2,500 元(分類綜合錢盤，當日零錢盒50元、10元、5元、1元之七成滿，價值約4,000元)  31 擺設用球鞋：喬丹12代籃球鞋*1、ADIDAS藍球鞋*1 共4,000元（喬丹球鞋原價3,600元、ADIDAS球鞋原價2,200元  32 迪卡儂黑色防風厚版運動外套*1 1,000 元 2024年 33 DJIMINI3無人機*1 3,000元（原價9,500元） 2022年 34 德旺落地單槓架健身器材*1 3,000元（原價18,000 元) 2021年 35 戶外遮雨棚廣告(300cmX60cm鐵架、 紅色帆布雨棚）*1 1萬元  2022年 36 綠色人工草皮(100cmXI00cm)*6  共2,000元（原 價共3,000元) 2021年 





